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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　え　が　き

　インド大乗仏教瑜伽行唯識思想は，弥勒 ―無著

― 世親 の系譜のうちに確立されたと云われる．この

三者のうち，無著には，彼の主著でもあり瑜伽行唯識の教理を大成した『攝大乘論』

をはじめ，『顯揚聖教論』，『大乘阿毘逹磨集論』，『金剛般若経論』，『六門教

授習定論』，『順中論』など多くの著作が帰せられている．

　これらの著作のうち，『瑜伽師地論』の要義に基づいて著したとされるのが『顯

揚聖教論』，『大乘阿毘逹磨集論』である．両論書には密接な関係があり，『瑜伽

師地論』に依拠しつつ，瑜伽行唯識思想形成に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と考えられて

いる．この両論書のうち，漢訳玄奘訳一本のみに残存する『顯揚聖教論』に比して，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は断片ながら梵文が伝わり，蔵訳，漢訳も備わっている．さ

らに玄奘訳に「安慧菩薩糅」と伝わる注釈書『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があり，この

論書は幸いなことに，梵・蔵・漢の三本が完備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大乘阿毘

逹磨集論』は文献資料の視点からも，瑜伽行唯識思想研究には欠かせない重要な論

書といえよう．

　この『大乘阿毘逹磨集論』研究には，したがって，個々の当該箇所につき，『大

乘阿毘逹磨集論』と『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両者の梵・蔵・漢テキストをそろえて

精読する必要がある．本「 」は，『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大乘阿

毘逹磨雜集論』研究の便宜のために，左右見開きに『大乘阿毘逹磨集論』と『大乘

阿毘逹磨雜集論』の当該セクションを対比させ，それぞれに梵・蔵・漢の三本対照

テキストを作成し提示することを意図したものである．つけくわえるにこの企画は

本来，瑜伽行思想研究会の責任で漢訳『瑜伽師地論』・『阿毘逹磨大毘婆沙論』が

ホームページからすでに公開されているように（

），如上の形式での電子テキスト（ ）を作成し，ホームペー

ジから公開することを意図して始められたものである．

　本「 」は，後にも記すように科学研究費研究成果報告書として 年

月に提出した暫定版に，修正を施したものである．ただ今回は諸般の理由で，暫定

版と同じように「 本事分」

に限定して試験的に公開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の版は瑜伽行唯識思想研究者に配布

する予定である．必ずしも校正が充分とは言えない『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大乘

阿毘逹磨雜集論』の蔵訳電子データにおける入力ミスのご指摘をはじめとして，本

書の形式，その他のデータ入力ミスなどについて，ご指摘ご批判をいただければ幸

いである．なお近い将来に，今回の「 本事分」に引き続いて「決擇分」

巻に分冊 の「 」を作成・刊行し，さらに両者の電子テキストをホームペー

ジから公開することを約束しておきたい．



　この「 」作成にあたり，コンピューターによる具体的な編集作業はすべ

て楠本信道氏（博士（文学），広島大学大学院修了）のお手を煩わせた．彼の協力

なくしてこの企画は成就しなかったであろう．心から感謝の意を表するものである．

　また 本，梵文『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

の電子データは佐久間秀範博士（筑波大学教授）からご提供をいただいた．さらに

本， 本，梵文『大乘阿毘逹磨集論』 の

梵文入力は上記楠本氏，さらに櫻井良彦（浄土真宗本願寺派教学伝道研究センター

研究員）・上野康弘（京都大学大学院）・松島央龍（龍谷大学大学院）・金才権（龍

谷大学大学院）の諸君のご協力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ともにここに明記して深謝の意

を表するものである．

　なお梵文断片の 本に対し， 本は周知のように還元サンスクリット

である．ここに収めることに疑問を抱かれるむきもあろうかと思われるが，参考と

して提示した．

　さらに，『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蔵訳電子データ入手は

カワチェンの 氏に依頼した．また両論書の漢訳電子データと脚注

電子データは，それぞれ『大正新脩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 と瑜伽行思

想研究会所蔵のものを使用した．関係各位に深くお礼を申し上げる次第である．

　ところで『大乘阿毘逹磨集論』と『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両者の梵・蔵・漢を対

比させたテキストを作成するというアイデアは，早くに藤田祥道氏（龍谷大学非常

勤講師），毛利俊英氏（北九州市小倉西宗寺住職），松下了宗氏（高松市教法寺）

などの龍谷大学仏教学研究グループが発案し，すでに十数年前に，コピーした資料

を切り張りする形式ではあるが，私家版として作成している．監修者早島もその私

家版の恩恵に与った一人である．今回この「 」作成に際し，この私家版は

多いに参考に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ここに明記して関係者に謝意を表したい．

　最後に，表紙デザイン・ロゴマーク　　　・トレードマーク　　　は，すべて楠

本礼子氏（ ）が本書のために創作してくれたオリ

ジナルである．ここに記して感恩の意を表するものである．

　なお，この「 」作成は，平成 年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研究

「インド大乗仏教瑜伽行唯識学派における聖典継承と教義解釈の研究」（課

題番号： ，研究代表者　早島　理）の研究成果の一端としてなされたもの

である．末尾ながらここに明記し，関係各位に深謝の意を表する次第である．

年 月 日

滋賀医科大学医学部　教授

早　島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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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集論

大正新脩大蔵経．

大正新脩大蔵経．

『集論』 無著菩薩造『大乘阿毘逹磨集論』 玄奘

『雜集論』 安慧菩薩糅『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 玄奘

佐久間秀範

　 『タティア校訂版『阿毘達磨雑集論』梵語索引およびコリゲンダ』山喜房佛書林．



監修・編集・データ提供及び入力

〈監修〉 早島理（滋賀医科大学教授）

〈編集〉 楠本信道（広島大学大学院修了）

〈データ提供及び入力〉

本 楠本信道

本 櫻井良彦（浄土真宗本願寺派教学伝道研究センター 研究員）・

上野康弘（京都大学大学院）・松島央龍（龍谷大学大学院）・

金才権（龍谷大学大学院）・楠本信道

本 佐久間秀範（筑波大学教授）

･ 早島がカワチェン の 氏を通じてチベット人

に入力を依頼・入手

『集論』･ 『雜集論』 『大正新脩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

『集論』･ 『雜集論』脚注 瑜伽行思想研究会



凡　例

）左ページには， ・ ・ ・『集論』を対校させ，右ページには，

・ ・『雜集論』を対校させる．左右のページも可能な限り対校

させる．

）段落わけは， の 本のセクション番号に基本的に従い，文脈によっては

任意に分ける．議論が続く場合は，セクション番号の後に， ， と順に番

号を付ける． ・蔵訳・漢訳についても，同じ番号を付ける．

） と の異読は脚注で示す． ， 及び については異読に数えな

い．また， はそれぞれのテキストの表記に従い，異読に数えない．また，

等の鼻音等の変化も異読に数えない．

） 本上の脚注番号については，その番号に と を付加するが，その内

容については脚注には入力しない．

） 上での単語の検索を容易するために，単語の途中に入っている，ページ

数・その他の記号類については，単語が格変化するところまで右へ移動させる．

複合語がかなり長い場合には左へ移動させる．

）蔵訳は，デルゲ版をもとに入力している．異読については，セクションを分節す

る際に，編集者が気づいた箇所のみ脚注で挙げている．

）漢訳は， と瑜伽行思想研究会の両データベースを比較させた上で作成してい

る．漢訳の脚注は，大正新脩大蔵経の脚注を採用する瑜伽行思想研究会のデータ

を用いている．

）漢訳本論の外字については，文字鏡研究会の文字鏡フォントを使って表示させて

いるが（ ），漢訳脚注において で表示できな

い外字及び記号については， ● で代用する．



梵蔵漢対校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







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卷第一

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本事分中三法品第一

（唐）＋三藏（明）＊

一＋（之二）（明）



雜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一

　　　安慧菩薩糅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本事分中三法品第一之一

　　諸會眞淨究竟理　　超聖行海 昇彼岸

　　證得一切法自在　　善 權化導不思議

　　無量希有勝功徳　　自他並利所依止

　　敬禮如是大覺尊　　無等妙法諸聖衆

　　敬禮開演本論師　　親承聖旨分別者

　　由悟契經及解釋　　爰發正勤乃參綜

今此頌中無倒稱讃最勝功徳敬申頂禮。以供養三寶及造此論經釋二師隨其所應所以者何。此論所依及能起故。佛

薄伽梵是契經等一切教法平等所依。無師自悟諸法實性。一分教起所依處故。從此無間聖弟子衆 依法隨

學法爲依者。法界所流故。經釋二師亦契如來所説正法。一分無倒聞思修行。爲依止故隨而造論。

（（大乘・・・第一））十二字＝（（卷一））二字（聖）

［安慧・・・譯］十六字－（聖）

［大］－（明）＊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本事分（聖）

［之一］－（宋）（元）（宮）（聖）

昇＝升

權＝歡（聖）





雜集論

初二頌顯示如來應正等覺勝徳六義。所謂自性因果業相應差別義。諸會眞淨究竟理者。顯自性義謂諸佛法身以一

切種轉依眞如爲體性故。超聖行海昇彼 岸者。顯因義。謂佛菩提從一切種極喜等十地聖行無量無數大劫。圓滿修習

因所生故。證得一切法自在者。顯果義。謂永斷一切煩惱障所知障及彼餘習。證得無邊希有功徳無上三菩提果。於

一切法自在轉故。善權化導不思議者。顯業義。謂以超非一切智境。神通記説教誡變現等無量調伏方便。導引可化

有情令心界清淨故。無量希有勝功徳者。顯相應義。謂超尋思數量。無邊種種難行苦行。所生無上大悲力無畏等功

徳法寶相應故。自他並利所依止者。顯差別義。謂如來受用變化自性身。 如其次第自他並利所依 故。所依者。身

義體義。無差別也。

岸＝升（聖）

如＝知（宮）

（止）＋故（聖）





雜集論

自他並利所依者。就勝而説。謂受用身自利最勝處大會中。能受第一廣大甚深法聖財故。

變化身者。他利最勝遍於十方一切世界。能起無間。猶工巧業等諸變化事。建立有情所應作故。

自性身者。謂諸善逝共有法身最極微細一切障轉依眞如爲體故。於自他利並爲最勝。由證此身得餘身故。此三佛

身是差別義。

當知此中亦讃法僧功徳。法寶者。自 性因果等義所攝故。僧寶者。隨此修學所生故。庶令學者無諸怖畏。方造論

端建茲體性

性＝體（宮）





本事分



集論

　　本事與決擇　　是各有四種

　　三法攝應成　　諦法得論議

　　幾何因取相　　建立與次第

　　義喩廣分別　　集總頌應知

蘊界處各有幾。蘊有五。謂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界有十八。謂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

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處有十二。謂眼處色。處耳處聲處。鼻處香處。舌

處味處。身處觸處。意處法處



雜集論

　　本事與 決擇　　是各有四種

　　三法攝應成　　諦法得論議

　　幾何因取相　　建立與次第

　　義喩廣分別　　集總頌應知

問何故論端先辯蘊等。答欲令學者於幾何因等諸思擇處得善巧故。所以者何。由此善巧能得二種稱讃利益。所謂

作意稱讃利益。

論議＊決擇稱讃利益。作意稱讃利益者。謂善順増長奢摩他毘鉢舍那故。善順増長奢摩他者。謂於如是諸思擇處

已作善巧。得無疑故。隨其所樂於一境界正觀現前。心易定故。善順増長毘鉢舍那者。以無量門觀察一切所知境界。

速令正慧究竟滿故。論議決擇稱讃利益者。由於如是諸思擇處善通逹故。成就一切問答自在。於諸異論得無所畏

問蘊界處各有幾種。答蘊有五種。謂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界有十八。謂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

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處有十二。謂眼處・色處・耳處・聲處・

決＝快（聖）＊

鼻處・香處・舌處・味處・身處・觸處・意處・法處



鼻處・香處・舌處・味處・身處・觸處・意處・法處

集論

何因蘊唯有五。爲顯五種我事故。謂身具我事。受用我事。言説我事。造作一切法非法我事。彼所依止我自體事。

何因 界唯十八。由身具等能持過現六行受用性故。

何因處唯十二。唯由身具能與未來六行受用爲生長門故。

（何）＋界（三）（宮）







雜集論

問何因蘊唯有五答爲顯五種我事故謂爲 顯身具我事。受用我事。言説我事。造作一切法非法我事。彼所依止我自

體事。

於此五中前四是我所事。第五即我相事。 言身具者。謂内外色蘊所攝。受等諸蘊受用等義。相中當説。彼所依止

我自體事者。謂識蘊是身具等所依我相事義。所以者何。世間有情多 於識蘊計執爲我。於餘蘊計執我所

問何因界唯十八。答由身具等能持過現六行受用性故。身者。謂眼等 六根。具者。謂色等六境。過現六行受用者。

謂六識。能持者。謂六根六境能持六識。所依所縁故。過現六識能持受用者。不捨自相故。當知十八以能持義故説

名界

問何因處唯十二。答唯身及具能與未來 六行受用爲生長門故。謂如過現六行受用相爲眼等所持。未來六行受用相。

以根及義爲生長門亦爾。所言唯者。謂唯依根境立十二處。不依六種受用相識

顯身＝身別（聖）

言＝受（聖）

六根＝根六（聖）

六＋（持）（聖）



集論

何故名取蘊。以取合故名爲取蘊。何等爲取。謂諸蘊中所有欲貪。何故欲貪説名爲取。謂於未來現在諸蘊能引不

捨故。希求未來染著現在欲貪名取。

何故界處名有取法。應如蘊説。

色蘊何相。變現相是色相。此有二種。一觸對變壞。二方所示現。云何名爲觸對變壞。 謂由手足塊石

刀杖寒熱飢渇蚊虻蛇蠍。所觸對時即便變壞。云何名爲方所示現。謂由方所可相。示現如此如此色。如是如是色或

由定心。或由不定尋思相應種種搆畫。



雜集論

問云何名取蘊。答以取合故名爲取蘊取者。謂諸蘊中所有欲貪。何故欲貪説名爲取。謂於未來現在諸蘊能引不捨

故。希求未來染著現在欲貪名取

欲者希求相。貪 者染著相。由欲希求未來自體爲方便故。引取當蘊令起現前。由貪染 著現在自體爲方便故。執

取現蘊令不捨離。是故此二説名爲取。

問何 故界處 説有取法。答應如蘊説。當知界處與取合故名有取法

問色蘊何相。答變現相是色相。此有二種。一觸對變壞。二方所示現。觸對變壞者。謂由手足乃至蚊蛇所觸對時

即便變壞。方所示現者。謂由方所可相示現如 此如＊此色。如是如是色或由定心。或由不定尋思相應種種搆畫。

方所者。謂現前處所。如此如此色者。謂骨鎖等所知事同類影像。如是如是色者。謂形顯差別。種種搆畫者。謂

如相而想

［者］－（聖）

著＝者（元）

［故］－（聖）

（不）＋説（聖）

此＝是（聖）＊



集論

受蘊何相。領納相是受相。謂由受故。領納種種淨不浄業諸果異熟。

想蘊何相。搆了相是想相。謂由想故。搆畫種種諸法像類。隨所見聞覺知之義起諸言説。

行蘊何相。造作相是行相。謂由行故。令心造作於善不善無記品。中驅役心故。

識蘊何相。了別相是識相。謂由識故。了別色聲香味觸法種種境界。



雜集論

問受蘊何相。答領納相是受相。謂由 受故領納種種淨不淨業所得異熟。若清淨業受樂異熟。不清淨業

受苦異熟淨不淨業受不苦不樂異熟。所以者何。由淨不淨業感得異熟阿頼耶識。恒與捨受相應。唯此捨受是實異熟

體。苦樂兩受從異熟生故。假説名異熟」

問想蘊何相。答搆了相是想相。由此想故搆 畫種種諸法像類。隨所見聞覺知之義起諸言説。見聞覺知義者。眼所

受是見義。耳所受是聞義。自然思搆應如是。如是是覺義。自内所受是知義。諸言説者。謂 詮辯義

問行蘊何相。答造作相是行相。由此行故令心造作。謂於善惡無記品 中驅役心故。又 於種種苦樂等位驅役心

故

問識蘊何相。答了別相是識相。由此識故了別色聲香味觸法等種種境界

（此）＋受（三）（宮）

畫＝書（聖）

詮＝●（聖）

問＝間（宮）

中＋（是行相由）（聖）

［於］－（聖）



集論

眼界何相。謂眼曾現見色。及此種子積集異熟阿頼那識。是眼界相。如眼界相耳鼻舌身意界相亦爾。

色界何相。謂色眼曾現見。及眼界於此増上。是色界相。如色界相聲香味觸法界相亦爾。

眼識界何相。謂依眼縁色似色了別。及此種子積集異熟阿頼那識。是眼識界相。如眼識界相耳鼻舌身意識界相亦

爾。

處何相。如界應知隨其所應



雜集論

問眼界何相。答謂眼曾現見色。及此種子積集異熟阿頼耶識是眼界相。眼曾見色者。謂能持過去識受用義以顯界

性。現見色者。謂能持現在識受用義以顯界性。及此種子積集異熟阿頼耶識者。謂眼種子。或唯積集。爲引當來眼

根故。或已成熟。爲生現在眼根故。此二種名眼界者眼生因故。

如眼界相耳鼻舌身意。界相亦爾。

問色界何相。答 諸色眼曾現見。及眼界於此増上。是色界相。眼界於此増上者。謂 依色根増上力外境生故。如

色界相聲香味觸法界相亦爾

問眼識界何相。答謂依眼縁色似色了別。及此種子積集異熟阿頼耶識是眼識界相。如 眼識界耳鼻舌身

意識界相亦爾

問處何相。答如界應知隨其所應。謂眼當見色。及此種子等隨義應説

［根］－（聖）

諸＝謂（明）

依＝於（宮）、依＋（有）（聖）



集論

云何建立色蘊。謂諸所有色。若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

云何四大種。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何等地界。謂堅 性。何等水界。謂流濕性。何等火界。謂温熱性。何等風

界。謂輕等動性。

云何所造色。謂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色聲香味所觸一分。及法處所攝色。何等眼根。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依

清淨色。

何等耳根。謂四大種所造耳識所依清淨色。何等鼻根。謂四大種所造鼻識所依清淨色。何等舌根。謂四大種所造

舌識所依清淨色。何等身根。謂四大種所造身識所依清淨色。



雜集論

云何建立色蘊。謂諸所有色。若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所造者。謂以四大種爲生依立持養因義。

即依五因説名爲造。生因者即是起因。謂離大種色不起故。依因者即是轉因。謂捨大種諸所造色無有功能。據別

處故。立因者即隨轉因。 由 大變異能依造色隨變異故。持因者即是住因。謂由大種諸所造色相似相續生。持令不

絶故。養因者即是長因。謂由大種養彼造色令増長故

四大種者。謂地水火風界。地界者堅勁性。水界者流濕性。火界者温 熱性。風界者輕動性。

所造色者。謂眼等五根。色聲香味所觸一分及法處所攝色。眼根者。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依。清淨色爲體。耳根

者。謂四大種所造耳識所依。清淨色爲體。鼻 根者。謂四大種所造鼻識所依。清淨色爲體。舌根者。謂四大種所造

舌識所依。清淨色爲體。身根者。謂四大 種所造身識所依。清淨色爲體

［由］－（聖）

大＋（種）（聖）

［熱］－（聖）

［根］－（聖）

［種］－（聖）



集論

何等爲色。謂四大種所造眼根所行義。謂青黄赤白長短方圓。麁細高下正不正。光影明闇雲煙塵霧。

迥色表色空一顯色。此復三種。謂妙不妙倶相違色。

何等爲聲。謂四大種所造耳根 所取義。或可意或不可意。或倶相違。或執受大種爲因。或不執受大種爲因。或

倶大種爲因。或世所極成。或成所引。或遍計所起。或聖言所攝。或非聖言所攝。

所＝可（三）（宮）







雜集論

色者。 四大 種所造眼根所行義。謂青黄赤白長短方圓。麁細高下若正 不正。光影明闇雲煙塵霧。 色表色空

一 顯色。此 復三種。謂妙不妙倶相違色。

此青等二十五色建立。由六種因。謂相故安立故損益故作所依故作相故莊嚴故。如 其次第四十八一 一一。 色

者。謂 離餘礙觸方所可得。空一＊顯色者。謂上所見青等顯色

聲者四大種所造耳根所取義。若可意。若不可意。若倶相違。若因受大種。若因不受大種。若因倶大種。若世所

共成。若成所引。若遍計所執。若聖言所攝。若非聖言所攝。

如是十一種聲。由五種因所建立。謂相故。損益故。因差別故。 説差別故。言差別故。相者。謂耳根所 取義。

説差別者。謂世所共成等三。餘如其所應。因受大種者。謂語等聲。因不受大種者。謂樹等聲。因倶者。謂手鼓等

聲。世所共成者。謂世俗語所攝。成所引者。謂諸聖所説。遍計所執者。謂外道所説。 聖非聖言所攝者。謂依見等

八種言説

（謂）＋四（三）（宮）

［種］－（聖）

不＝若亦（聖）

顯＝明（聖）＊

復＝後（聖）

其＝至（聖）＊

一一＝二（宮）

離＝願（聖）

［説］－（聖）

取＝耳（聖）

聖＋（言）（聖）



集論

何等爲香。意四大 種所造鼻根所取義。謂好香惡香平等香倶生香和合香變異香。

何等爲味。謂四大種所造舌根所取義。謂苦酢甘辛 淡。或可意或不可意。或倶相違或倶生。或和合或變異。

何等所觸一分。謂四大種所造身根所取義。謂滑性澁性輕性重性軟性緩急冷飢渇飽力

劣悶癢黏病老死疲息勇。

何等法處所攝色。有五種應知謂極略色。極迥色。受所引色。遍計所起。色 定自在所 生色

［種］－（三）（宮）

［定］－（三）（宮）

生＝住（宮）



雜集論

香者四大種所造鼻根所取義。謂好香惡 香平等香倶生香和合香變異香。當知此香三因建立。謂相故損益故差別故。

倶生香者。旃 彈那等。和合香者。謂 和香等。變異香者。謂熟果等。

味者四大種所造舌根 所取義。謂苦酢甘辛 淡。若可意若不可意若倶相違。若倶生若和合若變異。建立此味應如

香説」

所觸一分者四大種所造身根所取義。謂滑澁輕重軟緩急冷飢渇飽力劣悶癢黏病老死疲息勇。

此所觸一分由八因建立。謂相故摩故 稱故觸故執故雜故界不平等故界平等故。水風雜故冷。地水雜故黏。界平等

故息力勇。勇者無畏飽。由二種界不平等故有飢等。餘觸

法處所攝色者。略有五種。謂極略色・極 色・受所引色・遍計所起色・自在所生色。極略色者。謂極微色。極

色者。謂即此離餘礙觸 色。受所引色者。謂無表色。遍計所起色者。謂影像色。自在所生色 者。謂解

脱靜慮所行境色。

［香］－（聖）

彈＝檀（三）（宮）

和＋（合）（聖）

［所］－（聖）

稱＝雜

［者］－（聖）



集論

云何建立受蘊。謂六受身。眼觸所生受。耳觸所生受。鼻觸所生受。舌觸所生受。身觸所生受。意觸所生受。如

是六受身。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復有樂身受苦身受不苦不樂身受。樂心受苦心受不苦不樂心受。

復有樂有味受苦有味受不苦不樂有味受。樂無味受苦無味受不苦不樂無味受。復有樂依耽嗜受苦依耽嗜受不苦不

樂依耽嗜受。樂依出離受苦依出離受不苦不樂依出離受。

何等身受。謂五識相應受。何等心受。謂意識相應受。何等有味受。謂自體愛相應受。何等無味受。謂此愛不相

應受。何等依耽嗜受。 謂妙五欲愛相應受。何等依出離受。謂此愛不相應受



雜集論

云何建立受蘊。謂六受身眼觸所生受。乃至意觸所生受。若樂若苦若不苦不樂。復有樂身受苦身受不苦不樂身受

。樂心受苦心 受不苦不樂心＊受。

復有樂有味受苦有味受不苦不樂有味受。＊樂無味受苦無味受不苦不樂無味受。復有樂依耽嗜受苦依耽嗜受不苦

不樂依耽嗜受。樂依出離受苦依出離受不苦不樂依出離受。

身受者。謂五識相應受。心受者。謂意識相應受。有味受者。謂自體愛相應受。無 味受者。謂此愛不相應受。依

耽嗜受者。謂妙五欲愛相應受。依出離受者。謂此愛不相應受。

如是建立由四種因。謂所依故自體故。集所依故。雜染清淨故。集色所依建立身受。集無色所依建立心受。由雜

染故建立有味等。由清淨故建立無味等。此愛不相應者。謂離繋及隨順離繋。

（又有）＋樂（聖）＊

［受］－（聖）＊

味受＝受味







集論

云何建立想蘊。謂六想身。眼觸所生想。耳觸所生想。鼻觸所生想。舌觸所生想。身觸所生想。意觸所生想。由

此想故。或了有相。或了無相。或了小或了大。或了無量。或了無少所有無所有處。

何等有相想。謂除不善言説無想界定及有頂定想。所餘諸想。何等無相想。謂所餘想。

何等小想。謂能了欲界想。何等大想。謂能了色界想。何等無量想。謂能了空無邊處識無邊處想。

何等無少所有無所有處想。謂能了無所有處想

云何建立行蘊。謂六思身。眼觸所生思。耳觸所生思。鼻觸所生思。舌觸所生思。身觸所生思。意觸所生思。由

此思故思作諸善。思作雜染。思作分位差別。

又即此思除受及想與餘心所法心不相應行。總名行蘊。



雜集論

云何建立想蘊。謂六想身。眼觸所生想。乃至意觸所生想。由此想故或了有相。或了無相。或了小大無量。或了

無少所有無所有處有 相想者。謂除不善言説無相界定及有頂定想所餘想。無相想者。謂前所除想。小想者。謂能了

欲界想。大想者。謂能了色界想。無量想者。謂能了空。無邊處識無邊處想。無所有處想者。謂能了無所有處想。

不善言説想者。謂未學語言故。雖於色起想而不能了。此名爲色故名無相想。無相界定想者。謂離色等一切相無相

涅槃想故。名無相想。有 頂定想 者。謂彼想不明利。不能於境圖種種相故。名無相想。

小者。謂欲界下劣故。大者。謂色界増上故。無量者。謂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邊際故。是故縁彼諸想亦名小大無

量

云何建立行蘊。謂六思身。眼觸所生思。乃至意觸所生思。由此思故思作諸善。思作 雜染。思作分位差別。又即

此思除受及想與餘心所有法并心不相應行。總名行蘊。

雖除受想。一切心所有法及心不相應行。皆行蘊相。然思最勝與一切行爲導首。是故 偏説。爲顯此義故。説由思

造善法等。善者。謂當説信等。雜染者。謂當説貪等。根本煩惱及貪等煩惱分少分煩惱。分位差別者。謂於思所發

種種行位。假設心不相應行

［相］－（聖）

頂定＝定頂（聖）

雜＝離（聖）

偏＝遍（聖）



集論

何等名爲餘心所法。謂作意觸欲勝解念三摩地慧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勤安不放逸捨不害貪瞋慢無明疑薩迦耶見邊

執見見取戒禁取耶見忿恨覆 惱嫉慳誑諂 害無慚無愧 沈掉擧不信懈怠放逸忘念不正知散亂睡眠惡作尋伺

何等爲思。謂於心造作意業爲體。於善不善無記品中役心爲業。

何等作意。謂發 動心爲體。於所縁境持心爲業。

何等爲觸。謂依三和合諸根變異分別爲體。受所依爲業。

惱＝害（宮）

動＝慟（宮）



雜集論

問何等名餘心所有法。答所謂作意觸欲勝解念三摩地慧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勤安不放逸捨。不害貪瞋慢無明。

疑薩迦 耶見邊執見見取戒禁取邪見忿恨覆 惱嫉慳誑諂 害無慚無愧 沈掉 擧不信懈怠放逸忘念不正知散亂睡眠

惡作尋伺。如是思等五十五法。若遍行若別境若善若煩惱若隨煩惱若不定。如其次第五五十一十二十四應知。又此

諸心所有法若相若業。當廣分別

思者。於心造作意業爲體。於善不善無記品中役心爲業。於心造作意業爲體者。此辯其相。於善等品中役心爲業

者。此辯＊其業。以 於所作善等法中發起心故

作意者。發動心爲體。於所縁境持心爲業。於所縁境持心者。謂即於此境數數引心。是故 心得定者名

得作意。

觸者。依三和合諸根變異分別爲體。受所依爲業。謂識生時所依諸根隨順生起苦樂等受變異行相。隨此行相分別

觸生

耶＝邪（宋）（元）

惱＋（●）（宮）

擧＝●（聖）

思＝●（聖）

於＝相（聖）＊



集論

何等爲欲。謂於所樂事彼彼引發所作希望爲體。正勤所依爲業。

何等勝解。 謂於決定事隨所決定印持爲體。不可引轉爲業。

何等爲念。謂於串習事令心明記不忘爲體。不散亂爲業。

何等三摩地。謂於所觀事令心一境爲體。智所依止爲業。

何等爲慧。謂於所觀事擇法爲體。斷疑爲業



雜集論

欲者於所樂事彼彼引發所作希望爲體。正勤所依爲業。彼彼引發所作希望者。謂欲引攝見聞等一切作用故。

勝解者。於決定事隨所決定印持爲體。不可引轉爲業。隨所決定印持者。謂是事必爾非餘決了勝解。由勝解故所

有勝縁不能引轉。

念者。於串習事令心明記不忘爲體。不散亂爲業。串習事者。謂先所受。不散亂業者。由 念於境明記憶故令心不

散

三摩地者。於所觀事令心專一爲體。智所依止爲業。令心專一者。於一境界令心不散故。智所依者。心 處靜 定

知如實故

慧者。於所觀事擇法爲體。斷疑爲業。 斷疑者。謂由慧擇法得決定故

念＝爾（聖）

處＝受（聖）

（禪）＋定（聖）

斷＝師（聖）



集論

何等爲信。謂於有體有徳有能忍可清淨希望爲體。樂欲所依爲業。

何等爲慚。謂於諸過惡自羞爲體。惡行止息所依爲業。

何等 爲愧。謂於諸過惡羞他爲體。業如慚説。

何等無貪。謂於有有具無著爲體。惡行不轉所依爲業。

何等無瞋。謂於諸有情苦及苦具無 恚爲體惡行不轉所依爲業。

何等無癡。謂由報教證智決擇爲體。惡行不轉所依爲業。

［爲］－（宮）

恚＝表（宮）



雜集論

信者。＊於有體有徳有能忍可清淨希望爲體。樂欲所依爲業。謂於實有體起忍可行信。於實有徳起清淨行信。於

實有能起希望行信。謂我有力能得能成

慚者。於諸過惡自 羞爲體。惡行止息所依爲業

愧者。於諸過 惡＊羞他爲體。業如慚説。

無貪者。於有有具無著爲體。惡行不轉所依爲業」

無瞋者。於諸有情苦及苦具無恚爲體。惡行不轉所依爲業

無癡者。由報教證智決擇爲體。惡行不轉所 依爲業。慚等易了故不再 釋。報教證智者。謂生得聞思修

所生慧。如 次應知。決擇者。謂慧勇 勤倶

羞＝著（聖）＊

［惡］－（聖）

釋＝擇（聖）

次＋（第）（聖）

勤＝對（聖）



集論

何等爲勤。謂心勇悍爲體。或被甲或加行。或無下或無退或無足。差別成滿善品爲業。

何等爲安。謂止息身心麁重身心調暢爲體。除遣一切障礙爲業。

何等不放逸。謂依止正勤無貪無瞋無癡修諸善法。於心防護諸有漏法爲體。成滿一切世出世福爲業。

何等爲捨。謂依止正勤無貪無瞋無癡。與雜染住相違。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無功用住性爲體。不容雜染所依

爲業。何等不害。謂無瞋善根一分心悲愍爲體。不損惱爲業



雜集論

勤者。被甲方便無下無退。 無足心勇爲體成滿善品爲業。謂如經説。有勢有勤有勇堅猛不捨善軛。如＊其次第

應配釋被甲心勇等諸句。

滿善品者。謂能圓滿隨初所入根本靜 慮。成善品者。謂即於此極善修治

安者。止息身心麁重身心調暢爲體。除遣一切障礙爲業。除遣一切障礙者。謂由此勢力依止轉故

不放逸者。依止正勤無貪瞋癡修諸善法。於心防護諸有 漏法爲體。成滿一切世出世福爲業。謂由正勤等爲先能

修一切善法及防有漏。是故依此四法假立不放逸 體。有漏法者。謂諸漏及漏處所境界

捨者。依止正勤無貪瞋癡與雜染住相違。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無功用住性爲體。不容雜染所依爲業。心平等

性等者。謂以初中後位辯捨差別。所以者何。由捨與心相應離沈 沒等不平等性故。最初證得心平等性。由心平等

遠離加行自然相續故。次復證 得心正直性。由心正直於諸雜染無怯慮故。

［無］－（聖）

慮＝應（明）

漏＝縁（聖）

（爲）＋體（聖）

沒＝決（聖）

得＝復（聖）

［性］－（聖）

最後證得心無功用住 性。不害者。無瞋善根一分心悲愍爲體。不損惱爲業。當知不害不離無瞋故亦是假



最後證得心無功用住 性。不害者。無瞋善根一分心悲愍爲體。不損惱爲業。當知不害不離無瞋故亦是假

集論

何等爲貪。謂三界愛爲體。生衆苦爲業。

何等爲瞋。謂於有情苦及苦具心恚爲體。不安隱住惡行所 依爲業。

何等爲慢。謂依止薩迦耶見心高擧爲體。不敬苦生所依爲業。

何等無明。謂三界無 知爲體。法諸法中邪決定疑雜生起所依爲業。

何等爲疑。 謂於諦猶豫爲體。善品不生所依爲業。

依＝衣（元）

知＝智（三）（宮）



雜集論

貪者三界愛爲體。生衆苦爲業。生衆苦者謂由愛力五 取蘊生故

瞋者。於諸有情苦及苦具心憎恚爲體。不安 隱住惡行所依爲業。不安隱住者。謂心懷憎恚多住苦故

慢者。依止薩迦耶見心高擧爲體。不敬苦生所依爲業。不敬者。謂於師長及有徳 所而生 傲。苦生者。謂生

後有故

無明者。謂三界無智爲體。於諸法中邪決定疑雜染生起所依爲業。邪決定者。謂顛倒智。疑者猶豫。雜染生起者。

謂貪等煩惱現行。彼所依者。謂由愚癡起諸煩惱

疑者。於諦猶豫爲體。善品不生依止爲業。於諦猶豫者。亦攝於 實猶豫。如＊其所應滅道諦攝故。善品不生者。

謂由不決不造修故

佐久間［ ］（『タティア校訂版『阿毘達磨雑集論』梵語索引およびコリゲンダ』山喜房佛書林）は，

を に訂正する．

取＝欲（宮）

所而＝而所

傲＝徹（聖）

實＝寶（宮）



集論

何等薩迦耶見。謂於五取蘊等隨觀執我及我所。諸忍欲覺觀見爲體。一切見趣所依爲業。

何等邊執見。謂於五取蘊等隨觀執或斷或常。諸忍欲覺觀見爲體。障處中行出離爲業。

何等見取。謂於諸見及見所依五取蘊等。隨觀執爲最爲勝爲上爲妙。諸忍欲覺觀見爲體。執不正見所依爲業。

何等戒禁取。謂於諸戒禁及戒禁所依五取蘊等。隨觀執爲清淨爲解脱爲出離。諸忍欲覺觀見爲體。勞而無果所依

爲業。



雜集論

薩迦耶見者。於五取蘊等隨觀執我及我所。諸忍欲覺觀見爲體。一切見 趣所依爲業

邊執見者。於五取蘊等隨觀執。若常若斷。諸忍欲覺觀見爲體。障處中行出離爲業。處中行者。謂離斷常縁起正

智

見取者。謂於諸見及 見所依五取蘊等。隨觀執爲最爲勝爲上爲妙。諸忍欲覺觀見爲體。執不正見所依爲業。

戒禁取者。於諸戒禁及戒禁所依五取蘊等。隨觀執爲清淨爲解脱爲出離。諸忍欲覺觀見爲體。勞而無果所依爲業。

戒禁者。謂惡見爲先。勞無果者。由此不能得出離故

趣＝起（聖）

［見］－（聖）



集論

何等邪見。謂謗因謗果。或謗作用。或壞實事。或邪分別。諸忍欲覺觀見爲體斷善根爲業。及不善根堅固所依爲

業。不善生起爲業。善不生起爲業。

如是五見。幾増益見。幾損減見。四是増益見。謂於所知境増益自性及差別故。於諸見中増益第一及清淨故。一

多分是損減見。

計前後際所有諸見。彼於此五幾見所攝。謂或二或一切。於不可記事所有諸見。彼於此五幾見所攝。謂或二或一

切。



の位置にある が と重複し，本来あるべき が欠落し
ている．





雜集論

邪見者。 謗因＊謗果。或 謗作用。或壞實事。或邪分別。諸忍欲覺觀見爲體。斷善根爲業。及不善根堅固所

依爲業。不善生起爲業。善不生起爲業。

謗因者。謂無施與無愛樂無祠祀無妙行無惡行等。謗果者。謂無妙行及惡 行業所招異熟等。謗作用者。

謂無此世間無彼世間。無母無父無化生有情等。誹謗異世往來作用故。誹謗任持種子作用故。誹謗相續作用故。

壞實事者。謂無世間阿羅漢等。邪分別者。謂餘一切分別倒見。斷善根者。謂由増上邪見非一切種

問如是五見幾増益見幾損減 見。答四是増益見。於所知境増益自性及差別故。於諸見中増益第一及清淨故。謂

於五 取蘊所知無我境。増益我我所自性。是薩 迦耶見。

増益 我常無常差別。是邊 執見。於諸惡 見増益第一。是見 取。即於此見増 益清淨。是戒禁取。一多分

是損減見。一多分者。由邪分 別不必損減故

問計前後際所有諸見。彼於此五幾見所攝。 答或二或一切。問於不可記事所有諸見。彼於此五幾見所攝。＊答

或二或一切。二者。謂邊執見及邪見自相故。一切 者謂五見眷屬故」

謗＝●（聖）＊

謗＝諦（聖）

［見］－（聖）

取＋（及）（聖）

迦＝逐（聖）

我＋（我所）（聖）

執＝報（聖）

見＝是（聖）

取＝臨（宮）

益＋（爲）（聖）

別＝有（聖）

答＝益（聖）＊

［者］－（聖）



集論

薄伽梵觀何過失故。於蘊界處以五種相非毀執我。由觀彼攝受薩迦 耶見者。有五種過失故。謂異相過失。無常

過失。不自在過失。無身過失。

不由功用解脱過失。

於五取蘊有二十句薩迦耶見。謂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如是計受想行識是我。我有識等識。

等屬我。我在識等中。

於此諸見。幾是我見幾是我所見。謂五是我見。十五是我所見。

［耶］－（宮）



雜集論

問薄伽梵觀何過失故。於蘊界處以五種相誹毀計我。＊答觀彼攝受薩迦耶見者。有五種過失故。謂異相過失。無

常過失。不自在過失。無身過失。不由功用解脱過失。異相過失者。謂色蘊等非我體性。異我相故。無常過失者。

謂非我處色蘊等中。我應無常故。所以者何。非所依無能依有故不自在過失者。謂不應觀我有色等。我應 不自在

故 所以者何。我 於色等不 能自在轉故。無身過失者。謂非離色等異處有我。我應無身故。所以者何。離身計

我不可得故。

不由功用解脱過失 者。 設有如是分別我相亦不應理。無色等我不由功用應解脱故。所以者何。身縛

若無我應任運解脱

問於五取蘊有二十句薩迦耶見。謂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如是計受想行識是我我有識等 識等

屬我我在識等中。

於此諸見幾是我見幾我所見。＊答五是我見。十五是我所見。謂計色是我。計受想行識是我。 此五是我見。

不＝分（聖）

［所］－（聖）

於＝相（聖）

能＝升（聖）

（謂）＋設（聖）

［識等］－（聖）

（所）＋此（聖）



集論

何因十五是我所見。由相應我所故。隨轉我所故。不離我所故。

薩迦耶見。 當言於事了不了耶。當言於事不得決了。如於繩上妄起蛇解

何等爲忿。謂於現前不饒益相。瞋之一分心怒爲體。執 杖憤發所依爲業。

何等爲恨。謂自此已後即瞋一分懐怨不捨爲體。不忍所依爲業。

杖＝伏（宋），仗（元）（明）（宮）



雜集論

餘十五 是我所見。何因十五是我所見。相應我所故。隨轉我所故。不離我所故。相應我所者。謂我有色乃至我

有識。 所以者何。由我與彼相應説有彼故。隨轉我所者。謂色屬我乃至識屬我 所以者何。若彼由此自在力轉。

或捨或 役。世間説彼是我所故。不離我所者。謂我在色中乃至我在識中。所以者何。彼計實我處在蘊中遍體隨行

故

問薩迦耶見當言於事了不 了耶。＊答 當言於事不得決了。如於繩上妄起蛇解。於事不決了者。若能決了色等

實相。必不應起虚妄我見。譬如有人 爾見繩遂執爲蛇。不了繩相而起蛇執

忿者。依止現前不饒益 相瞋之一分。 心怒爲體。執仗 憤發所依爲業。＊當知忿等是假建立。離瞋等外無別

性故。

恨者。自此已後即瞋一分。懷怨不捨爲體。不忍所依爲業自此後者。謂從忿後。不忍者。謂不堪忍不饒益事」

是我＝我是（聖）

［所］－（聖）

（所）＋所（聖）

役＝沒（元）（明）

了耶＝耶了（聖）

當＝常（聖）＊

●＝●（聖）

相＝於（聖）

［心］－（聖）

憤＝情（聖）



集論

何等爲覆。謂於所作罪他正擧時。癡之一分隱藏爲體。悔不安住所依爲業。

何等爲惱。忿恨居先瞋之一分心戻爲體。高暴麁言所依爲業。生起非福爲業。不安隱住爲業。

何等爲嫉。謂耽著利養不耐他榮瞋之一分心 妬爲體。令心憂 不安隱住爲業。

何等爲慳。謂耽著利養於資生具貪之一分。心悋爲體。不捨所依爲業。

何等爲誑。謂耽著利養貪癡一分。詐現不實功徳爲體。邪命所依爲業。

何等爲諂。謂耽著利養貪癡一分矯説方便隱實過惡爲體。障正教 授爲業。

妬＝如（宮）

授＝受（三）（宮）



雜集論

覆者。於所作罪他正擧時。癡之一分隱藏爲體。悔不安住所依爲業。法爾覆藏所作罪者心 必憂悔。由

此不得安隱而住

惱者。忿恨居先瞋之一分心戻爲體。高暴麁言所依爲業。生起非福爲業。不安隱住爲業。高暴麁言者。謂語現凶

踈 切人心 腑

嫉者。耽著利養不耐他榮。瞋之 一分心妬爲體。令 心憂 不安隱住爲業。

慳者。耽著利養。於資生具貪之一分心悋爲體。不捨所依爲業。不捨者。由慳悋故。非所用具亦恒聚積

誑者。耽著利養貪癡一分。 詐現不實功徳爲體。邪命所依爲業

諂者。耽著利養貪癡一分。 矯設方便隱實過惡爲體。障正教授爲業。＊矯設方便隱實過惡者。謂 託餘事以避

餘事。障正教授者。由不如實發露所犯。不任教授故

切＝故（聖）

腑＝府（三）（宮）（聖）

［一］－（聖）

［心］－（聖）

誑＝誰（聖）

詐＝誰（聖）

矯＝●（聖）＊

託＋（隱）（聖）



集論

何等爲 。謂或依少年無病長壽之相。或得隨一有漏榮利之事。貪之一分令心。悦豫爲體。一切煩惱及隨煩惱所

依爲業。

何等爲害。謂瞋之一分。無哀無悲無愍爲體。損惱有情爲業。

何等無慚。謂貪瞋癡分。於諸過惡不自羞爲體。一切煩惱及隨煩惱助伴爲業。

何等無愧。謂貪瞋癡分。於諸過惡不羞他爲體。一切煩惱及隨煩惱助伴爲業。

何等 沈。謂愚癡分。心無堪任爲體。障毘鉢舍那爲業。

何等掉擧。謂貪欲分。隨念淨相心不寂靜爲體。障奢摩他爲業。



雜集論

者。或依少年無病長壽之相。或得隨一有漏榮利之事。貪之一分令心悦豫爲體。一切煩惱及 隨煩惱所依爲業。

長壽相者。謂不死覺爲先分別此相。由此 能生壽命 逸。隨一有漏榮利事者。謂族姓色力聰 叡財富自在等事。

悦豫者。謂染喜差別

害者。瞋之一分無哀無 悲無愍爲體。損惱有情爲業

無慚者。貪瞋癡分。於諸過惡不自恥爲體。一切煩惱及隨煩惱助伴爲業。

無愧者。貪瞋癡分。於諸過惡不＊羞他爲體。業如無慚説

沈者。謂愚癡分 心無堪任爲體。障毘鉢舍那爲業

掉擧者。謂貪欲分。隨念淨 相心不寂靜爲 體。障奢摩他爲業。隨 念淨相者。謂追憶往昔隨順貪欲

戲笑等故心不寂靜

隨＝墮（聖）

能＝然（聖）

叡＝最（聖）

悲＝慧（聖）

［心］－（聖）

相＝想（聖）

念＋（情）（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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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不信。謂愚癡分。於諸善法心不忍可心不清淨心不希望爲體。懈怠所依爲業。

何等懈怠。謂愚癡分。 依著睡眠倚臥爲樂心不策勵爲體。障修方便善品爲業。

何等放逸。謂依懈怠及貪瞋癡不修善法。於有漏法心不防護爲體。僧惡損善所依爲業。

何等忘念。謂諸煩惱相應念爲體。散亂所依爲業。

何等不正知。謂諸煩惱相應慧爲體由此慧故起不正知身語心行毀所依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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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者。謂愚癡分。於諸善法心不 忍可。心不清淨。心不 望爲體。懈怠所依爲業。懈怠所依者。由不信故無

有方便加行樂欲

懈怠者。謂愚癡分。依著睡眠倚臥爲樂心不策勵爲體。障修方便善品爲業

放逸者。依止懈怠及貪瞋癡不修善法。於有漏法心不防 護爲體。増惡損善所依爲業。忘

念者。煩惱相應念爲體。散亂 所依爲業。不

正知者。煩惱相應慧爲體。由此慧故起不正知身語心行。毀犯所依 爲業。不正知身語心行者。謂於往來等事不

正觀察。以不了知應作不應作故多所毀犯

忍＝思（聖）

［護］－（聖）

所依＝依所（聖）

爲業＝業爲（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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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散亂。謂貪瞋癡分心流散爲體此復六種謂自性散亂外散亂内散亂相散亂麁重散亂作意散亂。

云何自性散亂。謂五識身。云何外散亂。謂正修善時於五妙欲其心馳散。

云何内散亂。謂正修善時沈掉味著。云何相散亂。謂爲他歸信矯示修善。

云何麁重散亂。謂依我我所執。及我慢品麁重力故。修善法時於已生起所有諸受起我我所。及與我慢執受間雜取

相。云何作意散亂。謂依餘乘餘定若依若入。所有流散能障離欲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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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亂者。謂貪瞋癡分心流散爲體。此復六種。謂自性散亂。外散亂。内散亂。相散亂。麁重 散亂。作意散亂。

自性散亂者。謂五識身由彼自性於内靜定無功能故。外散亂者。正修善時於五妙欲其心馳散。謂方便修聞等善法。

捨彼所縁心外馳散處妙欲中。

内散亂者。正修善時沈掉味著。謂修定者發起沈掉及味著故退失靜定。相散亂者。 爲他歸信＊矯示修善。謂欲

令他信己有徳故現此相。由此因縁所修善法漸更退失。

麁重散亂者。依我我所執及我慢品麁重力故。修善法時於已生起所有諸受。起我我所及與我慢。執受間雜取相。

謂由我執等麁重力故於已生起樂等受中。或執爲我。或執我所。或起我慢。由此所修善品永不清淨。

執受者。謂初執著。間 雜者。從此已後由此間雜諸心相續。取相者。謂即於此受數執異相。作意散亂

者。謂於餘乘餘定若依若入所有流散。

謂依餘乘或入餘定。捨先所習發起散亂。當知能障離欲爲業。謂依隨煩惱性散亂説

［散亂］－（聖）

爲＋（令）（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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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睡眠。謂依睡眠因縁。是愚癡分心略爲體。或善或不善或無記。或時或非時。或應爾或不應爾。 越失可作

所依爲業。

何等惡作。謂依樂作不樂作應作不應作。是愚癡分心追悔爲體。或善或不善或無記。或時或非時。或應爾或不應

爾。能障心住爲業。

何等爲尋。謂或依思或依慧。尋求意言令心麁 轉爲體。

越＝遣（三）（宮）

［轉］－（宮）＊







雜集論

睡眠者。依睡因縁。是愚癡分心略爲體。或善或不善 或無記。或時或非時。或應爾。或不應爾。越失所作依止

爲業。睡因縁者。謂羸 痩疲倦身分沈重。思惟闇相捨諸所作曾數此時串習睡眠。或他呪術神力所引。或因動扇涼

風吹等。

愚癡分言爲別於定。又善等言爲顯此睡非定癡分。時者。謂夜中分。非時者。謂所餘分。應爾者。謂所許時設復

非時。或因病患或爲調適。不應爾者。謂所餘分。越失所作依止爲業者。謂依隨煩惱性睡 眠説

惡作者。依樂作不樂作應作不應作。是愚癡分心追悔爲體。或善或不善或無記。或時或非時。或應爾或不應爾。

能障心住爲業樂作者。樂欲爲先造善惡行。不 樂作者。由他勢力及諸煩惱之所驅逼。令有所作如其所應。愚癡分

者隨煩惱所攝。

時者。乃至未出離。非時者。出離已後。應爾者。於是處。不應爾者。於非處

尋者。或依思或依慧尋求意言令心麁爲體。依思依慧者。於推度不推度位。如其 依第追求行 相意言分別

［或］－（聖）

痩＝疫（聖）

風吹＝吹風（聖）

［眠］－（宮）（聖）

樂＝業（聖）

依＝次（三）（宮）（聖）

相＝於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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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爲伺。謂或依思或依慧。伺察意言令心細＊轉爲體。如是二種。安不安住所依爲業」

復次諸善心所斷自所治爲業。煩惱隨煩惱障自能治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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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者。或依思或依慧伺察意言令心細爲體。依思依慧者。於推度不推度位。如其次第伺察行相意 言分別。如是

二種 安不 安住所 依爲業。尋伺二種行相相類故。以麁細建立差別

復次諸善心 法斷自所治爲業。煩惱隨煩惱障自能治爲業。如信慚等能斷不信及無慚等貪等煩惱能障無貪對治等

法。謂障礙彼令不生故。當知忿等諸隨煩惱能障慈等。各 別對治亦爾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 第一

言＝受（聖）

安＋（住）（聖）

安住＝住安（聖）

法＝所（三）（宮）

法＝治（聖）

［別］－（聖）

（（大乘・・・第一））十二字＝（（對法論第一卷））六字（聖）

［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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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名爲心不相應行。 謂得無想定滅盡定無想異熟命根衆同分生老住無常名身句身文身異生性流轉定

異相應勢速次第時方數和合等。

何等爲得謂於善不善無記法。若増若減假立獲得成就。

何等無想定。謂已離遍淨欲未離上欲出離想。作意爲先故。於不恒行心心所滅。假立無想定。







雜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二

　　　安慧菩薩糅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本事分中三法品第一之二

何等名爲心不相應行。謂得無想定滅盡定無想異熟命根衆同分生老住無常名身句身文身異生性流轉定異相應勢速

次第時方數和合等。

如是心不相應行。應以五門建立差別。謂依處故自體故假立故作意故地故。二無心定具足五門。無想天異熟除作

意。餘唯初三

得者。謂於善不善無記法。若増若減假立獲得成就。善不善無記法者。顯依處。若増若減者。顯自體。何以故。

由有増故説名成就上品信等。由有減故説名成就下品信等。假立獲得成就者。顯假立。如是於餘隨其所應建立當知

無想定者。謂已離遍淨欲。未離上欲。出離想 作意爲先故。於不恒行心 心法滅。假立無想定。已離

遍淨欲者。已離第三靜慮貪。未離上欲者。未離第四靜慮已上貪。出離想作意爲先者。解脱想作意爲前方便。不恒

行者。轉識所攝。滅者。謂定心所引不恒現行。諸心心法暫時間滅所依位差別。以能滅故名滅

心法＝心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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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滅盡定。謂已離無所有處欲。超過有頂暫息想。作意爲先故。於不恒行諸心心所及恒行一分心心所滅。假立

滅盡定。

何等無想異熟。謂已生無想有情天中。於不恒行心心所滅。假立無想異熟。

何等命根。謂於衆同分先業所引。住時決定假立命根。

何等衆同分。謂如是如是有情。於種種類自體相似。假立衆同分。

何等爲生。謂於衆同分諸行本無今有。假立爲生。

何等爲老。謂於衆同分諸行相續變異。假立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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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盡定者。謂已離無所有處欲。超過有頂。暫息想作意爲先故。於不恒行諸心＊心法及恒行一分心＊心法滅。假

立滅盡定。此中所以不言未離上欲者。爲顯離有頂欲。阿羅漢等亦得此定故。一分恒行者。謂染汚意所攝

無想異熟者。謂已生無想有情天。於不恒行心＊心法滅。假立無想異熟

命根者。謂於衆同分先業所感。住時決定假立壽命。衆同分者。於一生中諸蘊相續。住時決定者。齊爾所時令衆

同分常得安住。或經百年或千年等。由業所引功能差別

衆同分者。謂如是如是有情於種種類自體相似假立衆同分。於種種類者。於人天等種類差別。於自體相似者。於

一種類性

生者。謂於衆同分諸行本。無今有性。假立爲生。問外諸色等亦有生相。何故唯擧衆同分耶。答爲於有情相續建

立有爲相故。所以者何。外諸色等有爲相成壞所顯。内諸行有爲相生老等所顯故。

老者。謂於衆同分諸行相續變異性。假立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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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爲住。謂於衆同分諸行相續不變壞。假立爲住。

何等無常。謂於衆同分諸行相續變壞。假立無常。

何等名身。謂於諸法自性増言假立名身。

何等句身。謂於諸法差別増言假立句身

何等文身。謂於彼二所依諸字。假立文身。此言文者能彰彼二故。此又名顯。能顯彼義故。此復名字。無異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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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者。謂於衆同分諸行相續不變壞性。假立爲住。

無常者。謂於衆同分諸行相續變壞性。假立無常相續。變壞者。謂捨壽時當知此中依相續位建立生等。不

依刹那

名身者。謂於諸法自性増言。假立名身。自性増言者。謂説天人眼耳等事

句身者。謂於諸法差別増言。假立句身。差別増言者。謂説諸行無常一切有情當死等義。

文身者。謂於彼二所依諸字。假立文身。彼二所依諸字者謂。自性差別増言所依諸字如 壹 等。又自性差別

及此二言總攝一切。如是一切由此三種之所詮表。是故建立此三爲名句文身。

此言文者。能 彰彼二故。此又名顯能顯義故。此復名字無異轉故。所以者何。如眼名眼異。此名外更有照了導

等異名改轉。由彼同顯此想故。非 壹等字離 壹等差別外更有差別能顯此。字故無異轉説名。爲字無異。轉者謂

不流變

壹●＝●壹（元）（明）

（彰）＝障（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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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異生性。謂於聖法不得假立異生性。

何等流轉。謂於因果相續不斷。假立流轉。

何等定異。謂於因果種種差別。假立定異

何等相應。謂於因果相 稱。假立相應。

何等勢速。謂於因果迅疾流轉。假立勢速。

何等次第謂於因果一一流轉。假立次第。

何等爲時。謂於因果相續流轉。假立爲時。

稱＝續（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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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生性者。謂於聖法不得假立異生性

流轉者。謂於因果相續不斷。假立流轉。所以唯於相續不斷立流轉者。於一刹那或於間斷。無此言故

定異者。謂於因果種種差別假立定異。因果種種差別者。謂可愛果妙行爲因。不可愛果惡行爲因。諸如是等種種

因果展轉差別。

相應者。謂於因果相稱假立相應。因果相稱者。雖復異類因果相順亦名相稱。由如布施感富財等

勢速者。謂於因果迅疾流轉。假立勢速

次第者。謂於因果一一流轉。假立次第因。果一一流轉者謂不倶轉

時者。謂於因果相續流轉。假立爲時。何以 故。由有因果相續轉故。若此因果已生已滅立。過去時。

此若未生立未來時。已生未滅立現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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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爲方。謂於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因果差別假立爲方。

何等爲數。 謂於諸行一一差別。假立爲數。

何等和合。謂於因果衆縁集曾假立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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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者。謂即於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因果差別假立爲方。何以故。即於十方因果遍滿假説方故。當知此中唯説色法所

攝因果。無色之法遍布處所無功能故

數者。謂於諸行一一差別。假立爲數。一一差別者於一無別二三等數不應理故

和合者。謂於因果衆縁集會。假立和合。因果衆縁集會者。且如識法因果相續。必假衆縁和會。謂根不壞境界現

前能。生此識作意正起。如是於餘一切如理應知

如是等心不相應行法。唯依分位差別而建立故。當知皆是假有。謂於善不善等増減。分位差別建立一種。於心心

法分位差別建立三種。於住分位差別建立一種。於相似分位差別建立一種。於相分位差別建立四種。於言説分位差

別建立三種。於不得分位差別建立一種。於因果分位差別建立餘種。

因果者。謂一切有爲法能生餘故名因。從餘生故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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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建立識蘊。謂心意識差別。何等爲心。謂蘊界處習氣所熏。一切種子阿頼耶識。亦名異熟識。亦名阿陀耶識。

以能積集諸習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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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建立識蘊。謂心意識差別心者。謂蘊界處習氣所熏。一切種子阿頼耶識。亦名異熟識。亦名阿陀那識。以能

積集諸習氣故。

習氣者。謂由現行蘊等令彼種子皆得増益。一切種子識者。謂能生蘊等諸法種子所積集故。

阿頼耶識者。謂能攝藏諸法種子故。又諸有情取爲我故。異熟識者。先業所 生故。

阿 陀那識者。謂能數數令生相續。持諸 根等令不壞故。又言心者。謂能積集一切法習氣故

［陀］－（明）

根＋（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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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知有阿頼耶識。若無此識。執受初明了種子業身受無心定命終無。皆不應理。釋此伽他。如攝決擇分説。由

八種相。證阿頼耶識決定是有。

謂若離阿頼耶識依止執受不可得故。最初生起不可得故。明了生起不可得故。種子體性不可得故。業用體性不可

得故。身受體性不可得故。處無心定不可得故。命終之識不可得故。

云何依止執受不可得耶。由五因故。謂阿頼耶識先行因感眼等。轉識現縁因發。如説根境作意力故諸轉識生。乃

至廣説。是名初因。

又六識身善惡可得。是第二因。又六識身一類異熟無記性攝必不可得。是第三因。

又六識身各別依轉。隨所依止彼識生時。即應彼識執所依止。餘無執受不應道理。設許執受亦不應理。以離識故。

是第四因。

又所依止應成數數執受過失。所以者何。由彼眼識於一時轉一時不轉。餘識亦爾。是第五因









雜集論

云何最初生起不可得耶。謂設有難言。若有阿頼耶識。應一有情二識倶起。應告彼曰。汝於非過妄生過想。容有

二識倶時轉故。所以者何。猶如有一倶時欲見乃至欲識。隨有一識。最初生起不應道理。何以故。爾時作意無有差

別。根及境界不壞現前。何因縁故識不倶轉

云何明了生起不可得耶。謂若有定執識不 倶生。與眼等識倶行一境。明了意識應不可得。所以者何。

若時隨憶曾所受境。爾時意識不明了生。非於現境所生意識。得有如是不明了相。是故應信諸識倶轉。或應許彼第

六意識無明了性

云何種子體性不可得耶。謂六轉識身各各異故。所以者何。此六轉識從善無間不善性生。不善無間善性復生。從

二無間無記性生。下界無間中界生。中界無間妙界生。妙界無間乃至下界生。有漏無間無漏生。無漏無間有漏生世

間無間出世生。

出世無間世間生。非如是相識爲種子體應正道理。又心相續長時間斷經久流轉不息。是故轉識能持種子不應道理。





雜集論

云何業用不可得耶。謂若無諸識同時生。起業用倶轉不應道理。所以者何。略説識業有四種。謂了別外器。了別

依止。能了別我。了別境界。如是四種識了別業。一一刹那倶現可得。非於一識一刹那中有如是等差別業用。是故

必有諸識倶起

云何身受體性不可得耶。謂如有一。或如理思。或不如理思。或不思惟。或復推尋。若心在定若不在定。身受生

起非一衆多。若無阿頼耶識如是身受應不可得。既現可得。是故定有阿頼耶識

云何處無心定不可得耶。如世尊説。入無想定及滅盡定。當知爾時識不離身。若無阿頼耶識。爾時識應離身。識

若離身便應捨命。非謂處定

云何命終之識不可得耶。謂臨命終時識漸 捨離所依身分。發起冷觸或上或下。非彼意識有時不轉。故

知唯有阿頼耶識。能執持身隨於身分。若捨此識冷觸可得身無覺受。意識不然。是故若無阿頼耶識。命終之識必不

可得



集論

何等爲意謂一切時縁阿頼耶識思度爲性。與四煩惱恒相應。謂我見我愛我慢無明。此意遍行。一切善不善無記位。

唯除聖道現前若處滅盡定及在無學地又六識以無間滅識爲意。

何等爲識。謂六識身。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何等眼識。謂依眼縁色了別爲性。何等耳識。謂依耳縁聲了

別爲性。

何等鼻識。謂依鼻縁香了別爲性。何等舌識。謂依舌縁味了別爲性。何等身識。謂依身縁觸了別爲性。何等意識。

謂依意縁法了別爲性



雜集論

意者。謂一切時縁阿頼耶識。思度爲性。與四煩惱恒相應。謂我見我愛我慢無明。又此意遍行。一切善不善無記

位。唯除聖道現前若處滅盡定及在無學地。又復六識以無間滅識爲意。

當知此中由所縁故。釋義故相應故生起時故。顯了於意。何故聖道現前無染汚意耶。由勝義智與我見現行極相違

故。出聖道後。從阿頼耶識復更現起。以有學位未永斷故。又滅盡定望無想定。極寂靜故。此染汚意不得現行。無

間滅意者。由隨覺故。無間覺義是意義。當知此中隨顯相説

識者。謂六識身眼識乃至意識眼識者。謂依眼縁色了別爲性。耳識者。謂依耳縁聲了別爲性。

鼻識者。謂依鼻縁香了別爲性。舌識者。謂依舌縁味了別爲性。身識者。謂依身縁觸了別爲性。意識者。謂依意

縁法了別爲性。當知此中由所依故。所縁故自性故。建立於識。



集論

云何建立界。謂色蘊即十界。眼界色界耳界聲界鼻界香界舌界味界身界觸界。及意界一分。受蘊想蘊行蘊即法界

一分。

識蘊即七識界。謂眼等六識界及意界

何等界法蘊不攝 耶。謂法界中諸無爲法。此無爲法復有八種 謂善法眞如不善法眞如無記法眞如虚空非擇滅擇

滅不動及想受滅。

耶＝邪（宮）

［謂］－（三）（宮）



雜集論

云何建立界。謂色蘊即十界眼等五根界。色等五境界及法界一分。受想行蘊即法界一分。識蘊即七識界。謂眼等

六識界及意界。

何故建立界處無別相耶。建立蘊中已説眼等各別相故。是故從諸蘊中出界建立。從諸界中出處建立

何等界法蘊不攝耶。法界中無爲法蘊所不 攝。此無爲法。復有八種。謂善法眞如。不善法眞如。無記

法眞如。虚空非擇滅擇滅。不動及想受滅

如是建立八無爲中。當知所依差別故。分析眞如假立三種。不由自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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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善法眞如。謂無我性亦名空性。無相實際勝 義法界。何故眞如説名眞如。謂彼自性無變異故。何故眞如名

爲空性。一切雜染所不行故。

何故眞如名無我性。離二我故。

何故眞如名爲無相。以一切相皆寂靜故

何故眞如名爲實際。以無顛倒所縁性故。

［義］－（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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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法眞如者。謂無我性空性。無相實際。勝義法界。何故眞如説名眞如。由彼自性無變異故。謂一切時無我實性

無改轉故説無變異。

當知此則是無我性。離二我故。何故復説此名空性。一切雜染所不行故。所以者何。由縁此故能令一切諸雜染事

悉皆空寂。雖復有時説有雜染。當知但是客塵煩惱之所染汚。

何等名爲客塵染汚。謂由未拔所取能取種子故。令依他性心二行相轉。非法性心。以諸法法性自性清淨故。

何故復説此名無相。諸相寂靜故。諸相者。謂色受等乃至菩提。諸所戲論。眞如性中彼相寂滅。故名無相。

何故復説此名實際。無倒所縁故。實者。謂無顛倒。此處究竟故名爲 實際。過無我性更無所求故。

［實］－（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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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故眞如名爲勝義。最勝聖智所行處故。

何故眞如名爲法界。一切聲聞獨覺諸佛妙法所依相故。如善法眞如。當知不善法眞如無記法眞如亦爾。

何等虚空。謂無色性容受一切所作業故。

何等非擇滅。謂是滅非離繋。何等擇滅。謂是滅是離繋。

何等不動。謂已離遍淨 欲。未離上欲苦樂滅。

欲＝故（宮）



雜集論

何故復説此名勝義。最勝聖智所行處故。

何故復説此名法界。一切聲聞獨覺諸佛妙法所依相故。如善法眞如。當知不善法眞如無記法眞如亦爾。

虚空者。謂無色性。容受一切所作業故。無色性者。謂唯違於色。無性相法意識境界。是名虚空。意識境界者。

謂法界攝故。唯違色言。爲別受等共有眞如擇滅非擇滅無常性等。雖兎角等亦是無性。

然彼不與諸法相違。以彼唯是畢竟無故。又兎角等非唯違色。由與受等諸法共故是故唯説與色相違無性相言。

爲別受等無色之法。何以故。受等自體是有性相非無性相故

非擇滅者。謂是滅非離繋。不永害隨眠故。擇滅者。謂是滅是離繋。永害隨眠故

不動者謂已離遍淨欲。未離上欲。苦樂滅無爲



集論

何等想受滅。謂已離無所有處欲。超過有頂 暫息想。作意爲先故。諸不恒行心心所滅。及恒行一分心心所滅

又若五種色若受想行蘊。及此所説八無爲法。如是十六總名法界

暫＝繋（宋）（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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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受滅者。謂已離無所有處欲。止息想作意爲先故。諸不恒行心＊心法。及恒行一分心＊心法滅。無爲

當知。此中有二種應斷法。謂諸煩惱及此所依受。受有二種。謂變異及不變異。如其次第苦樂非苦樂當知煩惱斷

故。建立擇滅二受斷故。如其次第建立不動及受想滅。

煩惱斷者。謂除此品麁重所得轉依。受斷者。謂除此能治定障所得轉依。是故得第二靜慮時。雖證苦滅而不建立

無爲。以變異受未盡斷故。又若五種色若受想行蘊。及此所説八無爲法。如是十六總名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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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建立處。謂十色界即十色處。七識界即意處。法界即法處由此道理諸蘊界處三法所攝。謂色蘊法界意處。



雜集論

云何建立處。謂十色界即十色處。七識界即意處。法界即法處由此道理諸蘊界處三法所攝。謂色蘊法界及與意處。

由色蘊攝十色界。法界即攝法界。意處攝七識界。是故三法攝一切法

如是建立蘊界處已。今乘此義應更分別。問眼耳與鼻各有二種。云何不立二十一界。答彼雖有二然界不別。所以

者何。其相相似倶眼相故。所作相似倶於眼境。眼識一所作故。

如是耳鼻隨理應知。爲身端嚴各生二種。何以故。如是分布一界二所身得端嚴。不由餘 故。

問爲常依一一眼故眼識得生。爲亦依二耶。答亦得依二。明了取故。所以者何。若倶開二眼取色明了非如開一譬

如一室倶然二燈。同發一光照極明了。如是一光依二燈轉當知此中道理亦爾。

問於一一根門種種境界倶現在前。於此多境爲有多識次第而起。爲倶起耶。答唯有一識種種行相倶時而起。若諸

段食與舌根合。當知身舌二識恒倶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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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聲 間斷故。不從異處展轉生起相續往趣餘方。然譬於燈置在自處。能於一時隨其勢力遍發光明。聲頓遍發理

亦如是。問何故於近障聲聞不明了。答聲有對故。於障細隙微少而生故不明了。

問於六識中幾有分別。答唯一意識由三分別故有分別。三分別者。謂自性分別。隨念分別。計度分別。

自性分別者。謂於現在所受諸行自相行分別。隨念分別者。謂於昔曾所受諸行追念行分別。計度分別者。謂於去

來今不現見事思搆行分別。

復有七種分別。謂於所縁任運分別。有相分別。無相分別。尋求分別。伺察分別。染汚分別。不染汚分別。初分

別者。謂五識身如所縁相無異分別。於自境界任運轉故。有相分別者。謂自性隨念二種分別。取過現境種種相故。

無相分別者。謂希求未來境行分別。所餘分別皆用計度分別以爲自性。所以者何。以思度故。或時尋求。或時伺

察。或時染汚。或不染汚。種種分別。

間＝聞（三）









雜集論

問若了別色等故名爲識。何故但名眼等識。不名色等識耶。答以依眼等五種解釋道理成就。非於色等。何以

故。眼中之識故名眼識。依眼處所識得生故。又由有眼識得有故。所以者何。若有眼根眼識定生。不盲瞑者乃

至闇中亦能見故。不由有色眼識定生。以盲瞑者不能見故。

又眼所發識故名眼識。由眼變異識亦變異。色雖無變識有變故。如迦末羅病損壞眼根。於青等色皆見爲黄。又屬

眼之識故名眼識。由識種子隨逐於眼而得生故。

又助眼之識故名眼識。作彼損益故。所以者何。由根合識有所領受令根損益。非境界故。又如眼之識故名眼識。

倶有情數之所攝故。色則不爾。不決定故。眼識既然餘識亦爾。

問爲眼見色。爲識等耶。答非眼見色亦非識等。以一切法無作用故。由有和合假立爲見。又由六相。眼於見色中

最勝非識等。是故説眼能見諸色何等爲六。一由生因。眼能生彼故。二由依處。見依眼故。三由無動轉。

眼常一類故。四由自在轉。不待縁合念念生故。五由端嚴。轉由此莊嚴所依身故。六由聖教。如經中説。眼能見

色故。如是所説六種相貌。於識等中皆不可得。識動轉者。當知多種差別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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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故無爲立在界處不在蘊耶。無蘊義故。所以者何。色等諸法有去來等種種差別總略積聚説名爲蘊。聚積義是蘊

義常住之法無有此義。是故無爲非蘊所攝。

何故即如是法以蘊界處門差別説耶。欲令所化有情於廣略門生善巧故。所以者何。於蘊門中略説色識。於界處門

隨其所應廣説十七。又於蘊門廣説受等。於界處門略説爲一法界法處。又蘊門中唯説 建立有爲法相。界

門廣説建立能取所取及取體性處門唯説建立能取所取。

由此唯顯取生門故。已辯傍乘義。今當釋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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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説眼及眼界。若有眼亦眼界耶。設有眼界亦眼耶。或有眼非眼界。謂阿羅漢最後眼。或有眼界非眼。謂處卵

羯邏藍時。 部曇時。閉尸時。在母腹中若不得眼。設得已失。

若生無色異生所有眼因。或有眼亦眼界。謂所餘位。或有無眼無眼界。謂已入無餘依涅槃界。及諸聖者生無色界。

如眼與眼界。

如是耳鼻舌身與耳等界。隨其所應盡當知。

若有意亦意界耶。設有意界亦意耶。或有意非意界。謂阿羅漢最後意。或有意界非意。謂處滅定者所有意因。

或有意亦意界。謂所餘位。或有無意無意界。謂已入無餘依涅槃界。



雜集論

問如經中説眼及眼界。若眼亦眼界耶。設眼界亦眼耶答或有眼非眼界。謂阿羅漢最後眼。或有眼界非眼。謂處卵

羯邏 藍時。 部陀時。閉尸時。在母腹中若不得眼。設得已失。

若生無色。異生所有眼因或有眼亦眼界謂於餘位。或有無眼無眼界。謂已入無餘涅槃界。及諸聖者生無色界。如

眼與眼界。

如是耳鼻舌身與耳等界。隨其所應盡當知。阿羅漢最後眼者。謂入涅槃時最後刹那。爾時眼非眼界。非餘眼因故。

無色界異生有眼因者。謂從彼退墮當生有色界。以阿頼耶識持眼種子定當生眼故。 生彼衆聖不退還故。

無有眼界。有身界無身者。謂唯生無色界異生。彼唯有身因故。非處卵 等。彼必有身故。若身壞滅壽命亦無。

問若有意亦意界耶。設有意界亦意耶。答或有意非意界。謂阿羅漢最後意。或有意界非意。謂處滅定者所有意因。

或有意亦意界。謂於所餘位。或有無意無意界。謂已入無。餘涅槃界。唯有意界非意。中所以不取入無想定者。

以彼有染汚意故。

藍＝羅（宮）

［生］－（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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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生長彼地。即用彼地眼還見彼地色耶。或有即用彼地眼還見彼地色。或復餘地。謂生長欲界用色 廛眼見欲廛

色。或用色廛上地眼見下地色。

如以眼對色。如是以耳對聲。 如生長欲界如是生長色界。若生長欲界。即以欲廛鼻舌身。還嗅甞覺欲

廛香味觸。

若生長色界。即以色廛身。還覺自地觸。彼界自性定無香味。離段食貪故。

由此道理亦無鼻舌兩識。若生長欲界。即以欲廛意知三界法及無漏法。如生長欲界。如是生長色界。若生長無色

界。以無色廛意。知無色廛自地法及無漏法。

若以無漏意知三界法及無漏法。

●＝纒（三）（宮）下同



雜集論

問若生長彼地即。用彼地眼還見彼地色耶。答或有即用彼地眼還見彼地色。或復餘地。謂生長欲界用欲行眼還見

欲行色。或用色行眼見色行色。或用上地眼見下地色。

如以眼對色。如是以耳對聲。如生長欲界。如是生長色界。生者。謂初受生時。長者。謂後増長。

若 生長欲界即以欲行鼻舌身。還嗅嘗覺欲行香味觸。若生長色界即以色行身。還覺自地觸。彼界自性

定無香味。離段食貪故。

由此道理亦無鼻舌兩識若生長欲界即以欲行意了三界法及無漏法。如生長欲界。如是生長色界。若生長無色界。

以無色行意了無色行自地法及無漏法。若以無漏意了三界法及無漏法。

無色行意了無色行自地法及無漏法者。謂依聖弟子説。若外異生唯了自地法若住此法者。或有由先聞熏習力。亦

縁上地爲起彼故



集論

何故諸蘊如是次第。由識住故。謂四識住及識。又前爲後依故。如其色相而領受故。如所領受而了知故。如所了

知而思作故。如所思作隨彼彼處而了別故。

又由染汚清淨故。謂若於是處而起染淨。若由領受取相造作故。染汚清淨。若所染汚及所清淨。由此理故説蘊次

第

何故諸界如是次第。由隨世事差別轉故。云何世事差別而轉。謂諸世間最初相見。既相見已更相問訊既問訊。已

即受沐浴塗香花鬘。次受種種上妙飮食。次受種種臥具侍女。

然後意界處處分別。以内界次第故建立外界。隨此次第建立識界。如界次第處亦如是。



雜集論

問何故諸蘊如是次第。答由識住故。謂四識住及識。又前爲後依故。如其色相而領受故。如所領受而了知故。如

所了知而思作故。如所思作隨彼彼處而了別故。

如其色相而領受者。謂由隨順樂受等根境二力故。樂受等生。如所領受而了知者。謂隨所受取諸相故。如所了知

而思作者。謂隨所想造諸業故。如所思作隨彼彼處而了別者。謂隨所作業於諸境界及異趣中識轉變故。

又由染汚清淨故。謂若依是處而起染淨。若由領受取相造作故。染汚清淨。若所染汚及所清淨。由此理故説蘊次

第。

若依是處起染淨者。謂依有根身。若由領受者。謂由有染無染等受。如其次第染汚清淨。若由取相造作者。謂由

如理不如理轉故。如其次第染汚清淨。若所染汚及所清淨者。謂心有麁重無麁重生故

何故諸界如是次第。由隨世事差別轉故。云何世事差別而轉。謂諸世間最初相見。既相 見已更相問訊。

既問訊已即受沐浴塗香花鬘。次受種種上妙飮食。次受種種臥具侍女。

然後意界處處分別。以内界次第故建立外界。隨此次第建立識界。如界次第處亦如是。



集論

蘊義云何。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内若外若麁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彼一切略説一色蘊。積聚

義故。

如財貨 蘊。如是乃至識蘊。

又苦相廣大故名爲蘊。如大材蘊。如契經言。如是純大苦蘊集故。

又荷雜染擔故名爲蘊。如肩荷擔

蘊＋（聚）（三）（宮）







雜集論

問蘊義云何。答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内若外若麁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彼一切略説一色蘊。積

聚義故。

如財貨蘊。如是乃至識蘊當知依止十一種。愛所依處故。於色等法建立過去等差別。十一種愛者。謂顧戀愛。希

望愛。執著愛。内我愛。境界愛。欲愛定愛。惡行苦愛。妙行樂愛。遠愛。近愛。由如是愛所縁境故。如其次第立

過去等種種差別。

又有差別。謂已生未生差別故能取所取差別故。外門内門差別故。染不染差別故。近遠差別故。如其所應於色等

諸法建立過去等差別。已生者。謂過去現在。未生者。謂未來。外門者。謂不定地内門者。謂諸定地。餘句易了不

復分別。

又苦相廣大故名爲蘊。如大材蘊。依止色等發起生等廣大苦故。如經言。如是純大衆苦蘊集。

又荷雜染擔故名爲蘊如肩荷擔。荷雜染擔者。謂煩惱等諸雜染法依色等故。譬如世間身之一分能荷於擔。即此一

分名肩名蘊。色等亦爾。能荷雜染擔故。名之爲蘊



集論

界義云何。一切法種子義。又能持自相義。又能持因果性義。又攝持一切法差別義。

處義云何。識生長門義是處義

如佛所説。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陽焔。行如芭蕉。識如幻化。以何義故色如聚沫乃至識如幻化。

以無我故。離淨故。少味故。不堅 故不實故。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卷第一

［故］－（三）（宮）



雜集論

問界義云何。答一切法種子義。謂依阿頼耶識中諸法種子説名爲界。界是因義故。又能持自相義是界義。又能持

因果性義是界義。能持因果性者。謂於十八界中根境諸界及六識界。如其次第又攝持一切。法差別義是

界義。攝持一切法差別者。謂諸經説地等諸界及所餘界。隨其所應皆十八界攝

問處義云何。答識生長門義是處義。當知種子義。攝一切法差別義。亦是處義

復次如佛所説。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陽焔。行如芭蕉。識如幻化。問以何義故色如聚沫。乃至識如幻化。

答以無我故。離淨故。少味故。不堅實故。謂非有遠離虚妄不堅實義。是經所説諸句義。又爲對治我淨樂常四顛

倒故。如其次第説無我等諸句差別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二



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卷第二

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本事分中三法品第一之二

復次蘊界處廣分別云。何 柁南曰

　　實有性等所知等　　色等漏等已生等

　　過去世等諸縁等　　云何幾種爲何義

蘊界處中云何實有。幾是實有。爲何義故觀實有耶。

謂不待名言此餘根境。是實有義。一切皆是實有。爲捨執著實有我故。觀察實有」

云何假有。幾是假有。爲何義故觀假有耶。謂待名言此餘根境。是假有義一切皆是假有。爲捨執著實有我故。觀

察假有

云何世俗有。幾是世俗有。爲何義故觀世俗有耶。謂雜染所縁。是世俗有義。一切皆是世俗有。爲捨執著雜染相

我故。觀察世俗有。







雜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三

　　　安慧菩薩糅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本事分中三法品第一之三

復次蘊界處廣分別云何 南曰

　　實有性等所知等　　色等漏等已生等

　　過去世等諸縁等　　云何幾種爲何義

問蘊界處中云何實有。幾是實有。爲何義故觀實有耶。

答謂不待名言此餘根境是實有義。一切皆是實有。爲捨執著實有我故。觀察實有。所以建立此三問者。爲斷相事

二愚及増益執故。云何實有者辯實有相爲斷相愚。一切實有者爲斷事愚。捨著實我者爲斷増益執。如是餘處如理應

知。

不待名言根境者。謂不分別色受等名言而取自所取義。 不待此餘根境者。謂不待此所餘義而覺自所覺

境。非如於瓶等事要待名言及色香等方起瓶等覺

云何假有。幾是假有。爲何義故觀假有耶。謂待 於名言此餘根境是假有義。一切皆是假有。爲捨執著。實有我

故。觀察假有

云何世俗有幾是世俗有。爲何義故觀世俗有耶。謂雜染所縁是世俗有義。一切皆是世俗有。爲捨執著雜染相我故。

觀察世俗有雜染所縁者。能發一切雜染義故。雜染相我者。執我爲雜染因故

●＝●（宮）

●＝柁（三）（宮）

［於］－（三）（宮）



集論

云何勝義有。幾是勝義有。爲何義故觀勝義有耶。謂清淨所縁。是勝義有義。一切皆是勝義有。爲捨執著清淨相

我故。觀察勝義有。

云何所知。幾是所知。爲何義故觀所知耶。謂所知有五種。 一色二心三心所有法四心不相應行五無爲

若於是處雜染清淨。若所雜染及所清淨。若能雜染及能清淨。若於此分位若此清淨性。由依此故一切皆是所知。

此中色謂色蘊。十色界十色處。及法界法處所攝諸色。心謂識蘊。七識界及意處。心所有法。謂受蘊想蘊相應行

蘊。及法界法處一分。心不相應行。謂不相應行蘊及法界法處一分。無爲謂法界法處一分。



雜集論

云何勝義有。幾是勝義有。爲何義故觀勝義有耶。謂清淨所縁是勝義有義。一切皆是勝義有。爲捨執著清淨我相

故。觀察勝義有。清淨所縁者。爲得清淨縁此境界。是最勝智所行義故。一切皆是勝義有者。以一切法不離眞如故。

諸法無我性是名眞如。彼無我性眞實有故

云何所知。幾是所知。爲何義故觀所知耶。謂所知有五種色。心心所有法心不相應行無爲。

色謂色蘊。十色界十色處及法界法處所攝諸色。心謂識蘊。七識界及意處。心所有法。謂受蘊想蘊相應行蘊及法

界法處一分。心不相應行謂不相應行。蘊及法界法處一分。無爲謂法界法處一分。

若依是處雜染清淨。若所雜染及所清淨。若能雜染及能清淨。若於此分位。若此清淨性。由依此故。一切皆是所

知。處者謂色法。所染淨者。謂心法。能染淨者。謂貪等信等心所有法如其次第。分 位者。謂於色心及

心法分位。假立心不相應行法。清淨性者。謂清淨無爲法。如其所應非一切。所以者何。唯法界及擇滅。是清淨

性故。

心法＝心所（三）（宮）＊



集論

又所知法者謂勝解智所行故。道理智所行故。不散智所行故。内證智所行故。他性智所行故。下智所行故。上智

所行故。厭患智所行故。不起智所行故。無生智所行故。智智所行故。究竟智所行故。大義智所行故。是所知義。

一切皆是所知。爲捨執著知者見者我故。觀察所知



雜集論

又所知法者。謂 信解智所行故。道理智所行故。不散智所行故。内證智所行故。他性智所行故下智所行故。上

智所行故。厭患智所行故。不起智所行故。無生智所行故。智智所行故。究竟智所行故。大義智所行故。

當知此中以十三種智所縁境界。顯示所知義。十三智者。謂聞所生智。思所生智。世間修所生智。勝義智。他心

智法智種類智。苦智集智滅智道智。盡無生智。大乘智。

如是諸智隨其次第。是＊信解等智他心智名他性智者。謂縁他心爲境故。法智名下智者。謂於諸諦最初生故。種

類智名上智者。謂從法智後所生故爲厭患故名厭患智。爲不起故名不起智。縁無生故名無生智。縁智故名智智。縁

究竟故名究竟智。縁大義故名大義智。自利利他名爲大義。

爲捨執著知者見者我故。觀察所知

信＝勝（宮）＊



集論

云何所識。幾是所識。爲何義故觀所識耶。謂無分別故。有分別故。因故轉故相故。相所生故。能治所治故。微

細差別故是所識義。

一切皆是所識。爲捨執著能見者等我故。觀察所識







雜集論

云何所識。幾是所識。爲何義故觀所識耶。 謂無分別故。有分別故。因故轉故相故。相所生故。能治所治故。

微細差別故。當知是所識義。

無分別者。謂五識身。有分別者。謂意識身。因者。謂阿頼耶識。轉者。謂所餘識。相者。謂根及義。相所生者。

謂根義所生諸識。能治所治者。謂有貪離貪。有瞋離瞋。有癡離癡。如是等。微細差別者。謂七種難識了別差別。

故七種難識了別者。

一不可知了別器了別。謂一切時無分別行相故。二種種行相 了別。謂一法一行有種種相。此難建立是

故微細。三倶有了別。謂一時間諸識倶起。

云何各別了自境界。此難建立是故微細。當知此微細言通一切處。四能治所治速疾迴轉了別。謂具縛者云何有貪

等心。須臾轉變起離貪等心。五習氣了別。謂諸業現行熏習於心。云何非離心外別有習氣亦非即心。

又與果時次第而轉。六相續了別。謂無量種感自身業熏習在識。云何於餘明了將命終位暫起覺悟。餘業熏習轉於

異趣令生相續。七解脱了別。謂阿羅漢心證得第一無戲論法性。超過生死曾所積習一切種有漏行。云何此心行相流

轉。此難建立是故微細。如是當知。

一切皆是所識。爲捨執著能見者等我故。觀察所識。見者等言當知。爲顯見者聞者嗅者嘗者觸者識者

謂＋（識）（三），謂＝識（宮）



集論

云何所通逹。幾是所通逹。爲何義故觀所通逹耶。謂轉變故隨聞故入行故來故往故出離故。是所通逹義。

一切皆是所通逹。爲捨執著有威徳我故。觀察所通逹



雜集論

云何所通逹。幾是所通逹爲何義故觀所通逹耶。謂轉變故隨聞故入行故來故往故出離故。是所通逹義言所通逹者。

謂六神通所有境界。以如意通運轉差別所顯故。説此所通逹境界名爲轉變。以天耳通了逹種種異趣音聲故名隨聞。

以他心通了有貪等種種心行。故名入行。以宿住通了過去生展轉來事。故名來。以天眼通了逹未來所往生事故名往。

以漏盡通了知解脱三界方便故名出離。

如是一切皆是所通逹。後以三通遍縁一切境界故。爲捨執著 自威徳我故。觀察所通逹

自＝有（三）（宮）



集論

云何有色。幾是有色。爲何義故觀有色耶。謂色自性故。依大種故。憙集故。有方所故。處遍滿故。方所可説故。

方處所行故。二同所行故。相屬故隨逐故。顯了故變壞故。顯示故積集建立故。外門故内門故。長遠故分限故。暫

時故示現故。是有色義。



雜集論

云何有色。幾是有色。爲何義故觀有色耶。謂 色自性故。依大種故。憙集故。有方所故。處遍滿故。

方所可説故。方處所行故。二同所行故。相屬故。隨逐故。顯了故。變壞故。顯示故積集建立故。外門故。内門故。

長遠故。分限故。暫時故。示現故。是有色義。

色自性者。謂即用色法爲自性故名爲有色。非與餘色合故名爲有色。是故最初説色自性。依大種者。此顯與餘色

合故名有色。諸所造色與大種色合故名有色。諸大種色展轉合故名有色。

憙集者。即有色法以憙爲集名爲喜集。非如現在憙愛以先觸受等爲集名爲憙集。有方所者。有分量故。處遍滿者。

形量遍十方故。方所可説者。可説在此在彼方故。

方處所行者。謂隨所住方所縁性故。二同所行者。謂二有情共所縁性故。非如無色法。如自所受他不能取故。



集論

一切皆是有色。 或隨所應。爲捨執著有色我故。觀察有色



雜集論

相屬者。謂眼識等亦名有色繋。屬有色根故。隨逐者。謂生無色界異生諸色種子所隨逐故。

顯了者謂諸尋思由能顯了所縁境故。變壞者。謂五蘊。由手等所觸受等所切。隨其所應即便變壞以變壞是色義故。

顯示者。謂諸言説顯示義故。積集建立者。謂極微已上色。有微細分可建立故

外門者。謂欲界色。妙欲愛所生故。内門者謂色界色。定心愛所生故。由此道理説彼諸色。名意生身。

長遠者。謂異生色不可建立。前後兩際有邊量故。分限者。謂有學色。已作生死分限故。

暫時者。謂無學色。唯餘現在一有身故。示現者。謂如來等所現諸色。唯是示現非眞實故。

一切皆是有色。或隨所應。一切是有色者。謂 變壞色等。隨所應者。謂餘色外門等六。色差別當知與

受等共。爲捨執著有色我故。觀察有色



集論

云何無色。幾是無色。爲何義故觀無色耶。謂有色相違是無色義。一切皆是無色。或隨所應。爲捨執著無色我故。

觀察無色

云何有見。幾是有見。爲何義故觀有見耶。謂眼所行境是有見義。餘差別如有色説。一切皆是有見。或隨所應。

爲捨執著眼境我故。觀察有見

云何無見。幾是無見。爲何義故觀無見耶。謂有見相違是無見義。一切皆是無見。或隨所應。爲捨執著非眼境我

故。觀察無見



雜集論

云何無色。幾是無色。爲何義故觀無色耶謂有色相違是無色義。一切皆是無色。或隨所應。爲捨執著無色我故。

觀察無色。一切是無色者。謂與無色相繋屬故

云何有見。幾是有見。爲何義故觀有見耶。謂眼所行境是有見義。餘差別如有色説。謂如前説。色自性等乃至示

現説名有色。如是有見自性等乃至示現。説名有見。一切皆是有見。或隨所應。一切是有見者。謂相屬有見。等所

以者何。諸無色法與有見色相屬故。亦名有見爲捨執著眼境我故。觀察有見

云何無見。幾是無見。爲何義故觀無見耶。謂有見相違是無見義。一切皆是無見。或隨所應。爲捨執著非眼境我

故。觀察無見



集論

云何有對。幾是有對。爲何義故觀有對耶。謂 諸有見者皆是有對。又三因故説名有對。謂種類故積集故不修治

故。種類者。謂諸色法互爲能礙互爲所礙。積集者。謂極微已上。不修治者。謂非三摩地自在轉色。又損害依處是

有對義。一切皆是有對。或隨所應爲捨執著不遍行我故。觀察有對

云何無對。幾是無對。爲何義故觀無對耶。謂有對相違是無對義。一切皆是無對。或隨所應。爲捨執著。遍行我

故。觀察無對

［諸］－（三）（宮）



雜集論

云何有對。幾是有對爲何義故觀有對耶。謂諸有見者皆是有對。又三因故説名有對。謂種類故。積集故。不修治

故。種類者。謂諸色法互爲能礙。互爲所礙。能礙往來是有對義。此唯應言互爲能礙。所以復言互爲所礙者。爲建

立光明等色是有對故。以彼唯是所礙非能礙性性自爾故。種類是自性義。積集者。謂極微已上。以一極微無對礙故。

不修治者。謂非三摩地自在轉色。定自在力所轉諸色無對礙故。如平等心。諸 天 又損害依處。是有對義謂若依

若縁能生瞋恚名爲有對。即以如是有對義故。一切皆是有對。或隨所應。 謂所餘義爲捨執著不遍行我故。

觀察有對」

云何無對。幾是無對。爲何義故觀無對耶。謂有對相違是無對義。一切皆是無對。或隨所應爲捨執著遍行我故。

觀察無對。

天＝色（三）

又＝大（宮）



集論

云何有漏。幾是有漏。爲何義故觀有漏耶。謂漏自性故。漏相屬故。漏所縛故。漏所隨故。漏隨順故。漏種類故。

是有漏義五取蘊十五界十處全。及三界二處少分。是有漏。爲捨執著漏合我故。觀察有漏

云何無漏。幾是無漏爲何義故觀無漏耶。謂有漏相違是無漏義。五無取蘊全及三界二處少分。是無漏爲捨執著離

漏我故。 觀察無漏



雜集論

云何有漏。幾是有漏。爲何義故觀有漏耶。謂漏自性故。漏相屬故。漏所縛故。漏所隨故。漏隨順故。漏種類故。

是有漏義。漏自性者。謂諸漏自性漏性合故名爲有漏。 漏相屬者。謂漏共有心＊心法。及眼等漏相應故。漏所依

故。如其次第名有漏。漏所縛者謂有漏善法。由漏勢力招後有故。漏所隨者。謂餘地法。亦 爲餘地諸漏麁重所隨

逐故。漏隨順者。爲順決擇分。雖爲煩惱麁重所隨。然得建立爲無漏性。以背一切有順彼對治故。漏種類者。謂阿

羅漢有漏諸蘊。前生煩惱所起故。五取蘊十五界十處全及三界二處少分是有漏。謂除最後三界二處少分聖道眷屬及

諸無爲。非有漏故。爲捨執著漏合我故。觀察有漏

云何無漏。幾是無漏。爲何義故觀無漏耶。謂有漏相違是無漏義。五無取蘊全及三界二處少分是無漏。爲捨執著

離漏我故。觀察無漏

［漏］－（三）（宮）

爲＝謂（明）





雜集論

云何有諍。幾是有諍。爲何義故觀有諍耶。謂以依如是貪瞋癡故。執持刀杖發起一切鬪訟違諍。執持刀杖等是諍

因貪等是諍自性。如是彼自性故。彼相屬故。彼所縛故。彼所隨故。彼隨順故。彼種類故。是有諍義。乃至有漏有

爾所量。有諍亦爾。彼所隨義故。爲捨執著諍合我故。觀察有諍

云何無諍。幾是無諍。爲何義故觀無諍耶。謂有諍相違是無諍義。乃至無漏有爾所量無諍亦爾。爲捨執著離諍我

故觀察無諍

云何有染。幾是有染。爲何義故觀有染耶。謂若依如是貪瞋癡故。染著後有自身。彼自性故。彼相屬故。彼所縛

故。彼隨逐故。彼隨順故。彼種類故。是有染義。染著後有者。謂貪瞋癡是染著。後有因故名染。云何瞋恚是染著

後有因。謂由憎嫉諸清淨法染著後有故。如是乃至有諍有爾所量。有染亦爾。爲捨執著染合我故觀察有染

云何無染。幾是無染。爲何義故觀無染耶。謂有染相違是無染義。乃至無諍有爾所量。無染亦爾。爲捨執著離染

我故。觀察無染。



集論

云何有諍。幾是有諍。爲何義故觀有諍耶。謂依如是貪瞋癡故。執持刀 杖發起一切闘訟違諍。彼自性故。彼相

屬故。彼所縛故。彼所隨故。彼隨順故。彼種類故。是有諍義。乃至有漏有爾所量。有諍亦爾。爲捨執著諍合我故。

觀察有諍

云何無諍。幾是無諍。爲何義故觀無諍耶。謂有諍相違是無諍義。乃至無漏有爾所量。無諍亦爾。爲捨執著離諍

我故。觀察無諍

云何有染。幾是有染。爲何義故觀有染耶。謂衣如是貪瞋癡故。染著後有自身。彼自性故。彼相屬故。彼所縛故。

彼隨逐故。彼隨順故。彼種類故。是有染義。乃至有 諍有爾所量。有染亦爾。爲捨執著染合我故。觀察有染

云何無染。幾是無染。爲何義故觀無染耶。謂有染相違是無染義乃至無 諍有爾所量。無染亦爾。爲捨執著離染

我故。觀察無染

杖＝仗（三）（宮）

諍＝淨（明）（宮）

諍＝淨（三）（宮）





集論

云何依耽嗜。幾是依耽嗜。爲何義故觀依耽嗜耶。謂依如是貪瞋癡故染著五欲。彼自性故。彼相屬故。彼所縛故。

彼隨逐故。彼隨順故。彼種類故。是依耽嗜義。乃至有染有爾所量。依耽嗜亦爾。爲捨執著耽嗜合我故。觀察依耽

嗜

云何依出離。幾是依出離。爲何義故觀依出離耶。謂依耽 嗜相違是依出離義。乃至無染有爾所量。出離亦爾。

爲捨執著離耽嗜我故。觀察出離

云何有爲。幾是有爲。爲何義故觀有爲耶。 謂若法有生滅住異。可知是有爲義。一切皆是有爲唯除法

嗜＝耆（宋）

界法處一分。爲捨執著無常我故。觀察有爲



界法處一分。爲捨執著無常我故。觀察有爲

雜集論

云何依耽嗜。幾是依耽嗜。爲何義故觀衣耽嗜耶。謂若依如是貪瞋癡故。染著五欲。彼自性故。彼相屬故。彼所

縛故。彼隨逐故。彼隨順故。彼種類故。是依耽嗜義。何等瞋恚能起染著。謂憎嫉出離如是乃至有染有爾所量。依

耽嗜亦爾。爲捨執著耽嗜合我故。觀察依耽嗜」

云何依出離幾是依出離。爲何義故觀依出離耶。謂依耽嗜相違是依出離義。乃至無染有爾所量。出離亦爾。爲捨

執著離耽嗜我故。觀察出離

云何。有爲幾是有爲。爲何義故觀有爲耶。謂若法有生滅住異可知。當知是有爲義。一切皆是有爲。唯除法界法

處一分。爲捨執著無常我故。觀察有爲



集論

云何無爲。幾是無爲。爲何義故觀無爲耶。謂有爲相違是無爲義。法界法處一分是無爲。爲捨執著常住我故。觀

察無爲。無取五蘊當言有爲當言無爲。彼不應言有爲無爲。何以故。諸業煩惱所不爲故。不應言有爲。隨欲現前不

現前故。不應言無爲。如世尊説。法有二種。謂有爲無爲。云何今説此法非有爲非無爲。若由此義説名有爲。不以

此義説名無爲。若由此義説名無爲。不以此義説名有爲。依此道理唯説二種



雜集論

云何無爲。幾是無爲。爲何義故觀無爲耶謂 有爲相違是無爲義。法界法處一分是無爲爲捨執著常住我

故觀察無爲。問無 取五蘊當言有爲。當言無爲。答彼不應言有爲無爲。何以故。諸業煩惱所不爲故。不應言有爲。

隨欲限前不限前故。不應言無爲。所以者何。無取諸蘊隨所欲樂。若現前若不現前無爲不爾。以常住故問如薄伽梵

説。一切法有二種。謂有爲無爲。云何今説此法非有爲非無爲耶答此亦不離 二種故。所以者何。若由此義説名有

爲。不以此義説名無爲。若由此義説名無爲。不以此義説名有爲。依此道理唯説二種。何以故。隨欲現前不現前義

故。説名有爲。諸業煩惱所不爲義故。説名無爲。是故此亦不離二種

取＝爲（宮）

二＝一（宋）



集論

云何世間。幾是世間。爲何義故觀世間耶。謂三界所攝。及出世智後所得似彼顯現。是世間義。諸蘊一分十五界

十處全。及三界二處一分是世間。爲捨執著世依我故觀察世間」

云何出世。幾是出世。爲何義故觀出世耶。謂能對治三界。無顛倒無戲論無分別故。是無分別出世間義。又出世

後所得亦名出世。依止出世故是出世義。諸蘊一分及三界二處一分是出世。爲捨執著獨存我故。觀察出世」



雜集論

云何世間。幾是世間。爲何義故觀世間耶。謂三界所攝及出世智後所得似彼顯現是世間義。似彼顯現者。謂似三

界所攝相顯現。似眞如等所現相貌。是出世間。未曾得故。如是諸蘊一分十五界十處全。及三界二處一分。是世間。

一分者。謂除正智所攝及後所得似出世間相顯現并無爲法。爲捨執著世依我故。觀察世間

云何出世。幾是出世。爲何義故觀出世耶謂能對治三界。無顛倒無戲論無分別故。是無分別出世間義。能對治三

界者。謂諸聖道此復二種。一聲聞獨覺所得。對治常等顛倒。無顛倒分別故名無分別。二菩薩等所得。對治一切色

等法戲論。無戲論分別故名無分別。諸無爲法非一切分別所依處故。名無分別。 又出世後所得。亦名出

世。依止出世故。如是諸蘊一分。及三界二處一分是出世爲捨執著獨存我故。觀察出世



集論

云何已生。幾是已生爲何義故觀已生耶。謂過去現在是已生義。一切一分是已生。爲捨執著非常我故。觀察已生。

又有二十四種已生。謂最初已生。相續已生。長養已生。依止已生。轉變已生。成熟已生。退墮已生。勝進已生。

清淨已生。不清淨已生。運轉已生。有種已生。無種已生。影像自在示現已生。 展轉已生。刹那壞已生。

離會已生。異位已生。生死已生成壞已生。先時已生。死時已生。中時已生續時已生



雜集論

云何已生。幾是已生。爲何義故觀已生耶。謂過去現在是已生義。一切一分是已生。爲捨執著非常我故。觀察已

生。又有二十四種已生。謂最初已生。相續已生。長養已生。依止已生。轉變已生。成熟已生。退墮已生。勝進已

生。清淨已生。不清淨已生。運轉已生。有種已生。無種已生。影像自在示現已生。展轉已生。刹那壞已生。離會

已生。異位已生。生死已生。成壞已生。先時已生。死時已生。中時已生。續時已生。

最初已生者。謂初續生時。相續已生者。謂續生已後。

長養已生者謂由眠夢飮食梵行定爲因。四種長養。依止已生者。謂内諸根。

轉變已生者。謂能隨順生樂受等諸根變異成熟已生者。謂於衰老位。

退墮已生者。謂捨善趣生惡趣中。勝進已生者。謂與彼相違。

清淨已生者。謂遊戲 忘念意相憤怨。樂變化天。他化自在色無色界諸天。多放逸故。隨其所應。於 所受用境

及所住定自在而轉。不清淨已生者。謂彼所餘。

忘＝妄（三）（宮）

［所］－（三）（宮）



集論

云何非已生。幾是非已生。爲何義故觀非已生耶。謂未來及無爲法是非已生義。一切一分是非已生。爲捨執著常

住我故。觀察非已生。又已生相違是非已生義



雜集論

運轉已生者。謂往來位。有種已生者。謂除阿羅漢最後蘊。

無種已生者。謂最後蘊。影像自在示現已生者。謂所知事同分色。解脱所生色。及如來等色。如其次第。

展轉已生者。謂前後生相續。刹那壞已生者。謂一一刹那諸行相。

離會已生者。謂愛不愛於會離位。及心於有貪離貪等位。異位已生者。謂於羯邏藍 等位。生死已生者。

謂有情世間。成壞已生者。謂器世間。

先時已生者。謂 先時有。死時已生者。謂死有。中時已生者。謂中有。續時已生者。謂生有

云何非已生。幾是非已生爲何義故觀非已生耶。謂未來及無爲法。是非已生義。一切一分是非已生。爲捨執著常

住我故。觀察非已生。又已生相違是非已生義

先時＝本（三）（宮）



集論

云何能取。幾是能取。爲何義故觀能取耶。謂諸色根及心心所是能取義。三蘊全色行蘊一分。十二界六處全。及

法界法處一分是能取。爲捨執著能受用我故。觀察能取。又能取有四種。謂不至能取。至能取。自相現在各別境界

能取。自相共相一切時一切境界能取。又由和合識等生故。假立能取

云何所取。幾是所取。爲何義故觀所取耶。謂諸能取亦是所取。或有所取 非能取。謂唯是取所行義。一切皆是

所取。爲捨執著境界我故。觀察所取

非＋（是）（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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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能取。幾是能取。爲何義故觀能取耶。謂諸色根及心心法。是能取義。三蘊全色行蘊一分。根相及相應相。

如其次第十二界六處全及法界法處一分相應自體。是能取。爲捨執著能受用我故。觀察能取受用我者。計我能得愛

不愛境。又能取有四種。謂不至能取。至能取。自相現在各別境界能取。自相共相一切時一切境界能取。不至能取

者。謂眼耳意根。至能取者。謂餘根。自相現在各別境界能取者。謂五根所生。自相共相一切時一切境界能取者。

謂第六根所生。又由和合識等生故。假立能取性。所以者何。以依衆縁和合所生識等。假説能取。不由眞實義諸法

無作用故

云何所取。幾是所取。爲何義故觀所取耶。謂諸能取亦是所取。以眼根等意識所取故。或有所取非能取。謂唯是

取所行義。唯者決定義。此言爲簡心所有法。一切皆是所取。爲捨執著境界我故。觀察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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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外門。幾是外門。爲何義故觀外門耶。謂欲界所繋法是外門義。除依佛教所生聞思 慧及彼隨法行

所攝心＊心法等。問何故聞思所生慧及彼隨法行所攝心＊心法等。非外門耶。答等流法爲因故。由此勢力縁涅槃等。

等流法者。謂諸佛眞證種類教法。鼻識舌識香味四界。香味兩處全及餘一分欲界所攝。是外門。爲捨執著不離欲我

故。觀察外門

云何内門。幾是内門。爲何義故觀内門耶。謂外門相違是内門義。除四界二處全及所餘一分。是内門。爲捨執著

離欲我故。觀察内門。

云何染汚。幾是染汚。爲何義故觀染汚耶。謂不善及有覆無記法。是染汚義。有覆無記者。謂遍行意相應煩惱等。

及色 無色界繋諸煩惱等。諸蘊十界四處一分是染汚。十界者。謂七識色聲法界。四處者。謂色聲意法處。爲捨執。

著煩惱合我故。觀察染汚

云何不染汚。幾是不染汚。爲何義故觀不染汚耶。謂善及無覆無記法。是不染汚義。八界八處全。諸蘊及餘界處

一分。是不染汚。爲捨執著離煩惱我故。觀察不染汚

無＝等（三）



集論

云何外門。幾是外門。爲何義故觀外門耶。謂欲界所繋法是外門義。除依佛教所生聞思慧。及彼隨法行所攝心心

所等。四界二處全及餘一分。欲界所攝是外門。爲捨執著不離欲我故。觀察外門

云何内門。幾是内門。爲何義故觀内門耶。謂外門相違是内門義。除四界二處全及餘一分是内門。爲捨執著離欲

我故。觀察内門

云何染汚。幾是染汚。爲何義故觀染汚耶。謂不善及有覆無記法是染汚義。有覆無記者。謂遍行意相應煩惱等。

及色無色界繋諸煩惱等。諸蘊十界四處一分是染汚。爲捨執著煩惱合我故。觀察染汚

云何不染汚。幾是不染汚。爲何義故觀不染汚耶。謂善及無覆無記法是不染汚義。八界八處全。諸蘊及餘界處一

分是不染汚。爲捨執著離煩惱我故。觀察不染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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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過去。幾是過去。爲何義故觀過去耶。謂自相已生 故滅故。因果已受用故。染淨功用已謝故。攝因已壞故。

果及自相有非有故。憶念分別相故。戀爲雜染相故。捨爲清淨相故。是過去義。因果已受用者。謂已生故已滅故。

如其次第。染淨功用已謝者。謂如現在貪等信等令心染淨。功能無故。攝因已壞者。置習氣已方滅故。果及自相有

非有者。謂於今時所引習氣有故。能引實事無故。憶念分別相者。謂唯有彼所縁境相故。一切一分是過去。

除未來現在及無爲故。爲捨執著流轉我故。觀察過去

云何未來。幾是未來。爲何義故觀未來耶。謂有因非已生故。未得自相故。因果未受用故。雜染清淨性未現前故。

因果自相有非有故。希爲雜染相故。不希爲清淨相故。是 未來義。有因非已生者。爲簡無爲。彼雖非已生而無因

故。未得自相者。自體未生故。因果未受用者。謂彼種子未作所作故。彼性未生故。一切一分是未來。爲捨執著流

轉我故。觀察未來。

故＝已（三）（宮）

未＝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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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過去。幾是過去。爲何義故觀過去耶。謂自相已生已滅故。因果已受用故。染淨功用已謝故。攝因已壞故。

果及自相有非有故。憶念分別相故。 戀爲 雜染相故。捨爲清淨相故。是過去義。一切一分是過去。爲捨執著流

轉我故。觀察過去

云何未來。幾是未來。爲何義故觀未來耶。謂有因非已生故。未得自相故。因果未受用故。雜染清淨性未現前故。

因及自相有非有故。希爲雜染相故。不希爲清淨相故。是未來義。一切一分是未來。爲捨執著流轉我故。觀察未

來

戀＝變（宮）

雜＝惟（宮）

因＝相（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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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現在。幾是現在。爲何義故觀現在耶。謂自相已生未滅故因果受用未受用故。雜染清淨正現前故。能顯過去

未來相故。作用現前故。是現在義。一切一分是現在爲捨執著流轉我故。觀察現在

何故過去未來現在。説名言事非涅槃等。内自所證不可説故。唯會當現是言説所依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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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現在。幾是現在。爲何義故觀現在耶。謂自相已生未滅故。因果受用未受用故。染淨現前故。能顯過去未來

相故。作用現前故。是現在義。因果受用未受用者。謂因已滅故。果猶有故。能顯過去未來相者。謂現在世是能施

設去來世相。所以者何。依止現在假立去來故。約當得位假立未來。約曾得位假立過去。作用現前者。謂眼等法正

爲識等所依等事故。一切一分是現在。爲捨執著流轉我故。觀察現在。

問何故過去未來現在。説名言事非涅槃等耶。答内自所證不可説故。唯曾當現是言説所依處故。所以者何。因説

過去等事。遂顯經中三種言事。謂依三世建立非涅槃等。由彼内自所證離名言故。不可宣説。又唯去來今。 是見

聞覺知言説所依處故

［是］－（三）（宮）





雜集論

云何善。幾是善。爲何義故觀善耶。謂自性故相屬故隨逐故發起故第一義故生得故 方便故現前供養故饒益故引

攝故對治故寂靜故等流故。

是善義。五蘊十界四處一分是善。 十界者。謂七識色聲法界。四處者。謂色聲意法處。爲捨執著法合

我故觀察善。

自性善者。謂信等十一心所有法。相屬善者。謂彼相應法。隨逐善者。謂即彼諸法習氣。發起善者。謂彼所發身

業語業。第一義善者。謂眞如。生得善者。謂即彼諸善法。由先串習故感得如是報。

由此自性即於是處不由思惟任運樂住。即於是處者。謂於信等處。由此自性不由思惟者。謂無功用不假善友力等。

任運樂住者。非唯欲樂。是生得。亦信等倶任運起故。

方便善者。謂依止親近善丈夫故。聽聞正法如理作意。修習淨善法隨法行。修習淨善者。謂於正法中一切聞等所

生善法。

方便＝加行（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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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善。幾是善。爲何義故觀善耶。謂自性故相屬故。隨逐故發起故。勝義故生得故。加行故現前供養故。饒益

故引攝故。對治故寂靜故等流故。

是善義。五蘊十界四處一分是善。 爲捨執著法合我故。觀察善。

何等自性善。謂信等十一心所有法。何等相屬善。謂彼相應法。何等隨逐善。謂即彼諸法習氣。何等發起善。謂

彼所發身業語業。何等勝義善。謂眞如。

何等生得善。謂即彼諸善法。由先串習故感得如是報。

由此自性即於是處不由思惟任運樂住。

何等加行善謂依止親近善丈夫故。聽聞正法如理作意。修習淨善法隨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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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前供養善者。謂想對如來建立靈廟圖寫尊容。或想對正法書治法藏興供養業。饒益善者。謂以四攝事饒益一切

有情。引攝善者。謂以施性福業事及戒性福業事故。引攝生天樂異熟。引攝生富貴家。

引攝隨順清淨法。引攝生天樂異熟及生富貴家者。顯得尊貴因。引攝隨順清淨法者。顯得涅槃因。

對治善者。謂厭壞對治。斷對治。持對治。遠分對治。伏對治。離繋對治。煩惱障對治。所知障對治。此諸對治

後當廣釋。

寂靜善者。謂永斷貪欲永斷瞋恚永斷愚癡。永斷一切煩惱。若想受滅。若有餘依涅槃界。若無餘依涅槃界。若無

所住涅槃界。如是皆名寂靜善法。

等流善者。謂已。得寂靜者。由此増上力故。發起勝品神通等世出世共不共功徳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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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現前供養善。謂想對如來。建立靈廟圖寫尊容。或想對正法。書治法藏興供養業。何等饒益善。謂以四攝事

饒益一切有情。何等引攝善。謂施性福業事及戒性福業事故引攝生天樂異熟引攝生富貴家。

引攝隨順清淨法。

何等對治善。謂厭壞對治。斷對治。持對治遠分對治。伏對治。離繋對治。煩惱障對治。所知障對治。

何等寂靜善。謂永斷貪欲。永斷瞋恚。永斷愚癡。永斷一切煩惱。 若想受滅。若有餘依涅槃界。若無餘依涅槃

界。若無所住涅槃界。

何等等流善。謂已得寂靜者。由此増上力故。發起勝品神通等世出世共不共功徳

若＝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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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四

　　　安慧菩薩糅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本事分中三法品第一之四

云何不善。幾是不善。爲何義故觀不善耶謂自性故相屬故隨逐故發起故第一義故生得故方便故現前供養故損害故

引攝故所治故障礙故。是不善義。五蘊十界四處一分是不善。爲捨執著非法合我故。觀察不善。

自性不善者。謂除染汚意相應及色無色界煩惱等。所餘能發惡行煩惱隨煩惱。此復云何。謂欲界繋不任運起者是

不善。若任運起能發惡行者亦是不善。所餘是有覆無記。

相屬不善者。謂即此煩惱隨煩惱相應法。隨逐不善者。謂即彼習氣。發起不善者。謂彼所起身業語業。第一義不

善者。謂一切流轉。

生得不善者。謂由串習不善故感得如是異熟。由此自性即於不善任運樂住。方便不善者。謂依止親近不善丈夫故。

聽聞不正法不如理作意。行身語意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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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不善。幾是不善。爲何義故觀不善耶。謂自性故相屬故隨逐故發起故。勝義故生得故加行故現前供養故。損

害故引攝故所治故障礙故。是不善義。五蘊十界四處一分是不善。爲捨執著非法合我故。觀察不善。

何等自性不善。謂除染汚意相應及色無色界煩惱等。所餘能發惡行煩惱隨煩惱。

何等相屬不善。謂即此煩惱隨煩惱相應法。 何等隨逐不善。謂即彼習氣何等發起不善。謂彼所起身業

語業。何等勝義不善謂一切流轉。

何等生得不善。謂由串習不善故。感得如是異熟。由此自性即於不善任運樂住。何等加行不善。謂依止親近不善

丈夫故。聽聞不正法不如理作意行身語意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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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現前供養不善。謂想對歸依隨一天衆已。或殺害意爲先。或邪惡意爲先。建立祠廟廣興供養業。令無量衆興

樹非福

何等損害不善。謂於一切處起身語意種種邪行。何等引攝不善。謂行身語意諸惡行已。於惡趣善趣引攝不愛果異

熟。

或引或滿。

何等所治不善。謂諸對治所對治法。何等障礙不善。謂能障礙諸善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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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前供養不善者。謂想對歸依隨一天衆已。或殺害意爲先。或邪惡見爲 先。建立祠廟興供養業。令無量衆廣樹

非福。殺害意爲先建立祠廟者。謂於是處害牛羊等以祭天神。邪惡見爲先建立祠廟者。謂於是處受自餓等苦求福求

願。

損害不善者。謂於一切處起身語意種種邪行。引攝不善者。謂行身語意諸惡行已。於惡趣善趣引攝 不

愛果異熟。

或引或滿。於惡趣中具受引滿果異熟。於諸善趣唯受滿果。謂生彼已由惡行力受貧窮苦。

所治不善者。謂諸對治所對治法。障礙不善者。謂能障礙諸善品法。如數與衆集等

先＝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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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無記。幾是無記。爲何義故觀無記耶。謂自性故相屬故隨逐故發 起故第一義故生得故方便故現前供養故饒

益故受用故引攝故對治故寂靜故等流故。是無記義。

八界八處全及餘蘊界處一分。是無記。八界者。謂五色根香味觸界。八處亦爾。爲捨執著離法非法我故。觀察無

記。

自性無記者。謂八色界處意相應品。命根衆同分。名句文 身。相屬無記者。謂懷非穢非淨心者。所有由名句文

身所攝受心及 心法。非穢非淨心者。顯善不善相違心。由名句文身所攝受者。顯彼行相義。以彼意言門轉故。

隨逐無記者。謂即彼戲論習氣。以名身等熏習心故。由此習氣 後戲論生。發起無記者。謂彼所攝諸心心法所發

身業語業。 此所攝者。謂懷非穢非淨心者。所有名身等戲論行相所攝心心法。

起＝趣（三）（宮）

身＋（等）（三）（宮）

心法＝心所（三）（宮）＊

後＝彼（明）

此＝彼（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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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無記。幾是無記。爲何義故觀無記耶。謂自性故相屬故。隨逐故發起故。勝義故生得故。加行故現前供養故。

饒益故受用故。引攝故對治故。寂靜故等流故。是無記義。

八界八處全及餘蘊界處一分是無記。爲捨執著離法非法我故。觀察無記。

何等自性無記。謂八色界處意相應品命根衆同分名句文身等。何等相屬無記。謂懷非穢非淨心者。所有由名句文

身所攝受心心所 法。

何等隨逐無記。謂即彼戲論習氣。何等發起無記。謂彼所攝受諸心心所法。所發身業語業。

法＝治（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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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勝義無記。謂虚空非擇滅。何等生得無記。謂諸不善有漏善法異熟。何等加行無記。謂非染非善心者。所有

威儀路工巧處法。

何等現前供養無記。謂如有一想對歸依隨一天衆。遠離殺害意邪惡見。建立祠廟興供養業。 令無量衆

於如是處不生長福非福

何等饒益無記。謂如有一於自僕使妻子等所。以非穢非淨心而行惠施。何等受用無記。謂如有一以無簡擇無染汚

心受用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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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義無記者。謂虚空非擇滅。生得無記者。謂諸不善有漏善法 報方便無記者。謂非染非善心者。所有威儀路

工巧處法。非染非善心者。此顯若非染非善心所發威儀路等。

是無記性。所餘隨其所應或善或不善。

現前供養無記者。謂如有一想對歸依隨一天衆。遠離殺害意邪惡見。而建立祠廟興供養業。令無量衆於如是處不

生長福非福。

饒益無記者。謂如有 一於自僕使妻子等所。以非穢非淨心而行惠施。受用無記者。謂如有一以無簡擇

無染汚心受用資具。無簡擇心者爲別善性。無染汚心者爲別不善性。

報＝異熟（三）（宮）



集論

何等引攝無記。謂如有一於工巧處串習故。於當來世復引攝如是相身。由此身故習工巧處速疾究竟。何等對治無

記。謂如有一爲治疾病得安樂故。以簡擇心好服醫藥。

何等寂靜無記。謂色無色界諸煩惱等。由奢摩他所藏伏故。何等等流無記。謂變化心倶生品

復有示現善不善無記法。此復云何。謂佛及得第一究竟菩薩摩訶薩。爲欲饒益諸有情故有所示現。當知此中無有

一法眞實可得



雜集論

引攝無記者。謂如有一於工巧處串習故。於當來世復引攝如是相身。由此身故。習工巧處速疾究竟。對治無記者。

謂如有一爲治疾病得安樂故。以簡擇心好服醫藥。

寂靜無記者。謂色無色界諸煩惱等。由奢摩他所藏伏故。等流無記者。謂變化心倶生品。

是證等流故名等流無記。變化心相應共有等法名倶生品。此心＊心法謂嬉戲故發起變化是無記性。若爲利益安樂

有情。當知是善。

復有示現善不善無記法。此復云何。謂佛及得第一究竟菩薩摩訶薩。爲欲饒益諸有情故有所示現。當知此中無有

一法眞實可得。

有所示現者。謂佛菩薩由所化有情力故。示現種種善不善等。示現不善者。謂化作賊等示現斷其首足等事。怖餘

有情令調伏故



集論

云何欲界繋。幾是欲界繋。爲何義故觀欲界繋耶。謂未離欲者所有善不善無記法。是欲界繋義。四界二處全及餘

蘊界處一分。是欲界繋。爲捨執著未離欲界欲我故。觀察欲界繋」

云何色界繋。幾是色界繋。爲何義故觀色界繋耶。謂已離欲界欲未離色界欲者。所有善無記法。是色界繋義。除

前所説四界二處餘蘊界處一分。是色界繋。

爲捨執著離欲界欲我故。觀察色界繋



雜集論

云何欲界繋。幾是欲界繋。爲何義故觀欲界繋耶。謂未離欲者所有善不善無記法。是欲界繋義。未離欲言顯猶未

離少分欲界欲。是未證得三摩地義。若異此者非至定法。亦應

是欲界繋。所以者何。由彼已得三摩地故。愛樂斷滅。以所治麁重少分斷故。亦得説有一分離欲。外諸色等是未

離欲。業増上力所生故。亦名欲界繋。經言。一切有情共有業増上力所生者。爲顯生色無色界者亦有未離欲。業種

隨逐故。

四界二處全。及餘蘊界處 一分。是欲界繋。四界者。謂香味鼻舌識界。二處者。謂香味處。餘一分者。

謂除色無色界繋及無漏法。爲捨執著欲増上我故。觀察欲界繋

云何色界繋。幾是色界繋。爲何義故觀色界繋耶。謂已離欲界欲。未離色界欲者。所有善無記法。是色界繋義。

除前所説四界二處。餘蘊界處一分是色界繋。一分者。謂除欲無色界繋及無漏法。

爲捨執著離欲界欲我故。觀察色界繋



集論

云何無色界繋。幾是無色界繋。爲何義故觀無色界繋耶。謂已離色界欲未離無色界欲者。所有善無記法。是無色

界繋義。三界二處四蘊一分。是無色界繋。爲捨執著離色界欲我故。觀察無色界繋

復次有一分離欲具分離欲通逹離欲損伏離欲永害離欲。



雜集論

云何無色界繋。幾是無色界繋。爲何義故觀無色界繋耶。謂已離色界欲。未離無色界欲者。所有善無記法。是無

色界繋義。三界二處四蘊一分。是無色界繋。

三界者。謂意界法界意識界。二處者。謂意處法處。四蘊者。謂受等。亦有三摩地所生色。少故不説。一分者。

謂除欲色界繋及無漏法。爲捨執著離色界欲我故。觀察無色界繋

復次有一分離欲。具分離欲。通逹離欲。損伏離欲。永害離欲。一分具分離欲者。謂或依地離欲説。若於此地乃

至能斷八品煩惱。是一分離欲。若已斷第九品。是具分離欲。或依薩迦耶離欲説。若有學位是一分離欲。若無學位

是具分離欲。

通逹離欲者。謂由見道離欲。損伏離欲者。謂由世間道離欲。永害離欲者。謂由出世間道離欲。







集論

復有十種離欲。謂自性離欲。 損害離欲。任持離欲。増上離欲。愚癡離欲。對治離欲。遍知離欲。永

斷離欲。有上離欲。無上離欲。

何等自性離欲。謂於苦受及順苦受處法生厭背性。何等損害離欲。謂習欲者暢熱惱已生厭背性。何等任持離欲。

謂飽食已於諸美膳生厭背性。何等増上離欲。謂得勝處已於下劣處生厭背性。

何等愚癡離欲。謂諸愚夫於涅槃界生厭背性。

何等對治離欲。謂由世間出世間道斷諸煩惱。何等遍知離欲。謂已得見道者。於三界法生厭背性。何等永斷離欲。

謂永斷地地諸煩惱已生厭背性。何等有上離欲。謂世間聲聞獨覺所有離欲。

何等無上離欲。謂佛菩薩所有離欲爲欲。利樂諸有情故



雜集論

復有十種離欲。謂自性離欲。損害離欲。任持離欲。増上離欲。愚癡離欲。對治離欲。遍知離欲。永斷離欲。有

上離欲。無上離欲。

如是十種離欲當知。是違背義不 必斷義。由自性故離欲名自性離欲。乃至由永斷故離欲名永斷離欲。

如是諸句義分別種類應知。

自性離欲者。謂於苦受及順苦受處法生厭背性。損害離欲者。謂習欲者暢熱惱已生厭背性。任持離欲者。謂飽食

已於諸美膳生厭背性。増上離欲者。謂得勝處已於下劣處生厭背性。猶如世間已得城主等勝位已。於村主等下劣位

生厭背心。

愚癡離欲者。謂諸愚夫於涅槃界生厭背性。以不了逹寂靜性故。及堅實著薩迦耶故。

對治離欲者。謂由世出世道斷諸煩惱。遍知離欲者。謂已得見道者於三界法生厭背性。由遍了知行苦性已。厭背

一切有漏事故。永斷離欲者。謂永斷地地諸煩惱已生厭背性。有上離欲者。謂諸世間聲聞獨覺所有離欲。

無上離欲者。謂佛菩薩所有離欲。爲欲利樂諸有情故





雜集論

云何有學。幾是有學。爲何義故觀有學耶。謂求解脱者所有善法。是有學義。從積集資糧位已去名求解脱者。當

知求證解脱分位。名積集資糧位。

十界四處諸蘊一分是有學。十界者。謂七識色聲法界。四處者。謂色聲意法處。爲捨執著求解脱我故。觀察有學

云何無學。幾是無學。爲何義故觀無學耶。謂於諸學處已得究竟者所有善法。是無學義。以阿羅漢等於増上戒心

慧學處已得究竟故名無學。十界四處諸蘊一分是無學。爲捨執著已脱我故。觀察無學

云何非學非無學。幾是非學非無學。爲何義故觀非學非無學耶。謂諸異生所有善不善 無記法。及諸學

者染汚無記法。諸無學者無記法并無爲法。是非學非無學義諸異生者。謂除求解脱者。以彼於諸學處求修學故。即

名有學。有學染汚無記者。如其所應不善及有覆無記是染汚。無覆無記是無記。

八界八處全及餘蘊界處一分。是非學非無學。爲捨執著不解脱我故。觀察非學非無學



集論

云何有學。幾是有學。爲何義故觀有學耶。謂求解脱者所有善法。是有學義。

十界四處諸蘊一分。是有學。爲捨執著求解脱我故。觀察有學

云何無學。幾是無學。爲何義故觀無學耶。謂於諸學處已得究竟者所有善法。是無學義。爲捨執著已脱我故。觀

察無學

云何非學非無學。幾是非學非無學。爲何義故觀非學非無學耶。謂諸異生所有善不善無記法。及諸學者染汚無記

法。諸無學者無記法并無爲法。是非學非無學義。

及＝足（宮）

八界八處全 及餘蘊界處一分。是非學非無學。爲捨執著不解脱我故。觀察非學非無學



八界八處全 及餘蘊界處一分。是非學非無學。爲捨執著不解脱我故。觀察非學非無學







集論

云何見所斷。幾是見所斷。爲何義故觀見所斷耶。謂分別所起染汚見疑見處疑處。 及於見等所起邪行

煩惱隨煩惱及由見等所發身語意業。并一切惡趣等蘊界處。是見所斷義。

一切一分是見所斷。爲捨執著見圓滿我故。觀察見所斷

云何修所斷。幾是修所斷。爲何義故觀修所斷耶。謂得見道後見所斷相違諸有漏法。是修所斷義。一切一分是修

所斷。爲捨執著修圓滿我故。觀察修所斷

云何非所斷。幾是非所斷。爲何義故觀非所斷耶。謂諸無漏法除順決擇分。是非所斷。十界四處諸蘊一分。是非

所斷。

爲捨執著成滿我故觀察非所斷



雜集論

云何見所斷。幾是見所斷。爲何義故觀見所斷耶。謂分別所起染汚見疑。見處疑處。及於見等所起邪行煩惱隨煩

惱。及見等所發身語意業。并一切惡趣等蘊界處。是見所斷義。

此中分別所起染汚見疑者。謂聞不正法等爲先。所起五見等。分別所起言爲簡。倶生薩迦耶見及邊執見。問何相

邊執見。是倶生耶。答謂斷見 已學現觀者起如是怖。今者我我爲何所在。

見處者。謂諸見相應共有法。及彼種子。疑處亦爾。於見等所起邪行煩惱隨煩惱者。謂依見等門及縁見等。所起

貪等一切一分。是 見所斷。一分者。除修所斷及無漏故。爲捨執著見圓滿我故。觀察見所斷

云何修所斷。幾是修所斷。爲何義故觀修所斷耶。謂得見道後。見所斷相違諸有漏法。是修所斷義。見所斷相違

者。謂除分別所起染汚見等。餘有漏法。有漏法言亦攝隨順決擇分善。麁重所隨故。

一切一分是修所斷。一分者。除見所斷及無漏法。爲捨執著修圓滿我故。觀察修所斷

云何非所斷。幾是非所斷。爲何義故觀非所斷耶。謂諸無漏法除決擇分善。是非所斷。無 漏法者。謂

出世聖道及後所得并無爲法。十界四處諸蘊一分。是非所斷。

問何等色聲是非所斷。答無學身中善身語業自性。是非所斷。爲捨執著成滿我故。觀察非所斷

已＝以（三）（宮）

［見］－（明）



集論

云何縁生。幾是縁生。爲何義故觀縁生耶。謂相故分別支故略攝支故建立支縁故建立支業故支雜染攝故義故甚深

故差別故順逆故。是縁生義。一切皆是縁生。唯除法界法處一分諸無爲法。爲捨執著無因不平等因我法故觀察縁生

何等相故。謂無作縁生故。無常縁生故。勢用縁生故。是縁生相

何等分別支故。謂分別縁生爲十二分。何等十二。謂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及老死



雜集論

云何縁生。幾是縁生。爲何義故觀縁生耶。謂相故。分別支故。略攝支故。建立支縁故。建立支業故。支雜染攝

故。義故。甚深故。差別故。順逆故。是縁生義

相者。謂無作縁生故。無常縁生故。勢用縁生故。是縁生相。

由此相故薄伽梵説。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縁行乃至廣説。此有故彼有者。顯無作縁生義。唯由有縁

故果法得有。非縁有實作用能生果法。此生故彼生者。顯無常縁生義。非無生法爲因故。少所生法而得成立。

無明縁行等者。顯勢用縁生義。雖復諸法無作無常。然不隨一法爲縁故一切果生。所以者何。以諸法功能差別故。

如從無明力故諸行得生。乃至生力故得有老死。

分別支者。謂分別縁生爲十二分。由十二支縁起差別故。何等十二。謂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及老死



集論

何等略攝支故。謂能引支所引支。能生支所生支。

能引支者。謂無明行識。所引支者。謂名色六處觸受。能生支者。謂愛取有。所生支者謂生老死







雜集論

略攝支者。謂前所分別無明等十二支。今復略攝爲四。謂能引支所引支能生支所生支。唯由如是四種支故。略攝

一切因果生起法盡。謂於因時有能引所引。於果時有能生所生。

能引支者。謂無明行識。爲起未來生故。於諸諦境無智爲先。造諸行業熏習在心故。

所引支者。謂名色六處觸受。由心習氣力能令當來名色等前後相依次第生起種子得増 長故。

能生支者。謂愛取有。由未永斷欲等愛力。於欲等中愛樂。妙行惡行差別爲先發起貪欲。以有有取識故。於命終

位將與異熟隨順貪欲。隨一業習氣現前有故。

所生支者。謂生老死。由如是業差別習氣現前有故。隨於一趣一生等差別衆同分中。如先所引名色等異熟生起故。

生老死言爲顯依三有爲相故。

所以老死合立一支者。爲顯離老得有死故。非於胎生身中離名色等得有六處等法。是故於彼各別立支



集論

何等建立支縁故。謂習氣故引發故思惟故倶有故。建立支縁隨其所應

何等建立支業故。謂無明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於有愚癡。二與行作縁。

行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於諸趣中種種差別。二與識作縁。由熏習故。



雜集論

建立支縁者。謂習氣故引發故思惟故倶有故。建立支縁隨其所應。依四縁相建立支縁。且如無明望行。前生習氣

故。得爲因縁。由彼熏習相續所生諸 業能造後有故。當於爾時現行無明能引發故。

爲等無間縁。由彼引發差別諸行流轉相續生故。思惟彼故。爲所縁縁。以計最勝等不如理思惟縁愚癡位爲境界故。

彼倶有故。爲増上縁。由彼増上力令相應思顛倒縁境而造作故。如是一切隨其所應盡當知

建立支業者。謂無明支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於有愚癡。二與行作縁。令諸有情於有愚癡者。謂由彼所覆於前中

後際不如實知故。由此因縁起如是疑。我於過去世爲有爲無如是等。

與行作縁者。由彼勢力令後有業得増長故。

行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於諸趣中種種差別。二與識作縁。令諸有情於趣差別者。由業勢力令諸有情趣種種異趣

故。與識作縁者。由習氣力能使當來名色等生起種 子得増長故。

業＝引（元）（明）



集論

識有二種業。一持諸有情所有業縛。二與名色作縁。

名色有二種業。一攝諸有 情自體。二與六處作縁。

六處有二種業。一攝諸有情自體圓滿。二與觸作縁。

觸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於所受用境界流轉。二與受作縁

受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於所受用生果流轉。二與愛作縁。

情＝縁（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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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有二種業。一 持諸有情所有業縛。二與名色作縁。＊持 諸有情業縛者。與行所引習氣倶生滅故。與名色作

縁者。由識入母胎名色得増長故。

名色有二種業。一攝諸有情自體。二與六處作縁。攝有情自體者。由彼生已得預有情衆同分差別數故。與六處爲

縁者。由名色等前支爲依止六處等後支得生起故。

六處有二種業。一攝諸有情自體圓滿。二與觸作縁。攝諸有情體圓滿者。由彼生已餘根無缺故。

觸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於所受用境界流轉。二與受作縁。令有情於境 轉者。依此爲門。受用順樂受等三種境

界故。

受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於所受用生果流轉。二與愛作縁。令有情於受用生果流轉者。由此爲依受用種種可愛等

業異熟故。與愛爲縁者。 求與此和合等爲門。諸愛生故。

持＝令（三）＊

［諸］－（三）（宮）

（流）＋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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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有二種業。一引諸有情流轉生死。二與取作縁。

取有二種業。一爲取後有。令諸有情發有取識。二與有作縁。

有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後有現前。二與生作縁。

生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名色六處觸受次第生起。二與老死作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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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有二種業。一引諸有情流轉生死。二與取作縁。引諸有情流轉生死者。由彼勢力生死流轉無斷絶故。與取作縁

者。愛味求欲爲門。於欲等中貪欲轉故。

取有二種業。一爲取後有令諸有情發有取識。二與有作縁。爲取後有發有取識者。爲那落迦趣等差別後有相續不

斷。令業習氣得決定故。與有作縁者。由此勢力諸行習氣得轉變故。

有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後有現前。二與生作縁。令後有現前者。能引無間餘趣故。與生作縁者。由此勢力餘衆

同分轉故。

生有二種業。一令諸有情名色六處觸受次第生起。二與老死作縁。令名色等次第起者。能引後後位差別故。

與老死作縁者。由有此生彼相續變壞皆得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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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有二種業。一數令有情時分變異。二數令有情壽命變異何等支雜染攝故。謂若無明若愛若取。

是煩惱雜染所攝。若行若識若有。是業雜染所攝。餘是生雜染所攝

何等義故。謂無作者義。有因義。離有情義。依他起義。無作用義。無常義。有刹那義。因果相續不斷義。因果

相似攝受義。因果差別義。

因果決定義。是縁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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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有二種業。一數令有情時分變異壞少盛故。二數令有情壽命變異壞壽命故」支雜染攝者。若無明若愛若取。

是煩惱雜染所攝。若行若識若有。是業雜染所攝。餘是生雜染所攝。問何故識支業雜染攝耶。答諸行習氣所顯故。

義者。謂無作者義。有因義。離有情義。依他起義。無作用義。無常義。有刹那義。因果相續不斷義。因果相似

攝受義。因果差別義。

因果決定義。是縁起義。謂離自在天等作者故。是無作者義。以無明等爲因故。是有因義。無自然我故。是離有

情義。託衆縁生故。是依他起義衆縁作用空故。是無作用義。以非恒故是無常義。生時過已無暫住故。

是有刹那義。因刹那滅果刹那生時分等故。是因果相續不斷義。不從一切一切生故。是因果相似攝受義。從非一

一類因一非一類果生故。是因果差別義。於餘相續不受果故。是因果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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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甚深故。謂因甚深故。相甚深故。生甚深故。住甚深故。轉甚深故。是甚深義。

又諸縁起法雖刹那滅而住可得。雖無作用縁而有功能縁可得。雖離有情而有情可得。雖無作者而諸業果不壞可得。

是故甚深。

又諸縁起法。不從自生。不從他生不從共生。 非不自作他作因生。是故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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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深者。因甚深故。相甚深故。生甚深故。住甚深故。轉甚深故。是甚深義。謂即由此無作者等義顯縁起法五種

甚深。由二種義顯因甚深。對治不平等因無因論故。

由一種義顯相甚深。是無我相故。由二種義顯生甚深。雖從衆縁果法得生。然非彼所作故。由二種義顯住甚深。

實無安立顯現似住故。由四種義顯轉甚深。因果流轉難了知故。

又諸縁起法雖刹那滅而住可得。雖無作用縁而有功能縁可得。雖離有情而有情可得。雖無作者而諸業果不壞可得。

是故甚 深。業果不壞者雖内無作者而有作業受 彼果報

又諸 法不從自生。不從他生。不從共生。非不自作他作因生。是故甚深。不從自生者。謂一切法非自所作。彼

未生時無自性故。不從他生者。謂彼諸縁非作者故。不從共生者。謂即由此二種因故。非不自作他作因生者。縁望

果生有功能故。

又有差別。謂待衆縁生故非自作。雖有衆縁無種子不生故非他作。彼倶無作用故非共作。種子及衆縁皆有功能故

非無因生。是故如是説。

自種有故不從他。待衆縁故非自作。無作用故非共生。有功能故非無因。若縁起理非自非他。遣雙句者猶爲甚深。

況總 忘四句。是故縁起最極甚深

彼果報＝果異熟（三）（宮）

法＋（縁起）（三）

忘＝亡（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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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差別故。謂識生差別故。内死生差別故。外穀等生差別故。成壞差別故。食持差別故。愛非愛趣分別差別故。

清淨差別故。威徳差別故。是差別義

何等順逆故謂雜染順逆故清淨順逆。故是説縁起順逆義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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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者。謂識生差別故。内死生差別故。外穀生差別故。成壞差別故。食持差別故。愛非愛趣分別差別故。清淨

差別故。威徳差別故。是差別義。

識生差別者。謂眼色爲縁眼識得生。如是等内死生差別者。依有情世間説。謂無明等爲縁能生行等。外穀生差別

者。謂種縁 芽＊芽縁莖。如是展轉枝葉花果次第得生。

成壞差別者。謂一切有情共業増上力爲縁大地等生故。食持差別者。謂四食爲縁三界有情相續住故。愛非愛趣分

別差別者。謂妙行惡行爲縁往善惡趣故。

清淨差別者。謂順解脱分善爲縁生順決擇分善。如是見道等漸次乃至得阿羅漢果等。或外從他聞音内如理作意爲

縁發生正見。次第乃至諸漏永盡。威徳差別者。謂内證爲縁發神通等最勝 功徳。由此差別應隨廣説諸行

縁起

順逆者。謂雜染順逆故。清淨順逆故。是説縁起順逆。雜染順逆者。或依流轉次第説。謂無明縁行。如是等順次

第説。或依安立諦説。謂老死 苦老死集老死滅老死趣滅行。如是等逆次第説。

清淨順逆者。謂無明滅故行滅。如是等順次第説。由誰無故老死無。由誰滅故老死滅。如是等逆次第説。應如是

觀縁生起義。一切皆是縁生。唯除法界法處一分諸無爲法。爲捨執著無因不平等因我故。觀察縁生

芽＝牙（三）（宮）＊

［苦］－（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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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卷第三

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本事分中三 法品第一之三

云何縁。幾是縁。爲何義故觀縁耶。謂因故等無間故所縁故増上故。是縁義。一切是縁。爲捨執著我爲因法故。

觀察縁何等因縁。謂阿頼耶識及善習氣。

又自性故差別故助伴故等行故増益故障礙故攝受故。是因縁義。

自性者。謂能作因。自性

法品＝品法（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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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縁。幾是縁。爲何義故觀縁耶。謂因故等無間故所縁故増上故。是縁義。一切是縁。爲捨執著。我爲因法故。

觀察縁。因縁者。謂阿頼耶識及善習氣與有漏無漏諸法。

如其次第爲因縁故。阿頼耶識復有二種。謂成熟及加行。成熟者。是諸生得法因縁。加行者。是諸方便法及當來

世餘阿頼耶識因縁。

又加行阿頼耶識者。謂於此生中現行轉識等之所熏集。善習氣者。謂順解脱分習氣。由此習氣用出世間證等流法

爲縁生故。能與出世法作因縁。

又自性故差別故助伴故等行故増益故障礙故攝受故。是因縁相。當知此中以自性等六種因相顯因縁義。謂自性差

別兩句建立能作因。餘句如其次第建立倶有相應同類遍行異熟因

自性者。謂能作因自性依因自性建立能作因故。當知一切因皆能作因所攝。爲顯差別義故。復別建立助伴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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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者。謂能作因差別。略有二十種。一生能作。 謂識和合望識。二住能作。謂食望已生及求生有情。

三持能作。謂大地望有情。四照能作。謂燈等望諸色。

五變壞能作。謂火望薪。六分離能作。謂鎌等望所斷。

七轉變能作。謂工巧智等望金銀等物。八信解能作。謂煙望火。

九顯了能作。謂宗因喩望所成義。十等至能作。謂聖道望涅槃。

十一隨説能作。謂名想見。十二觀待能作。謂觀待此故於彼求欲生。如待飢渇追求飮食。

謂識＝識謂（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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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者。謂能作因差別略有二十種。一生能作。謂識和合望識。由此和合所作本無今有故。二住能作。

謂食望已生及 求生有情。由此勢力生已相續不斷故。

三持能作。謂大地望有情。載令不墮故。四照能作。謂燈望諸色了闇障故。

五變壞能作。謂火望薪。令彼相續變異故。六分離能作。謂鎌望所斷。令連屬物成二分故。

七轉變能作。謂工巧智等望金銀等物。轉彼方分成異相故。八信解能作。謂煙望火。由此比知不現見故。

九顯了能作。謂宗因喩望所成義。由此得正決定故。十等至能作。謂聖道望涅槃。由此證彼故。

十一隨説能作。謂名想見。由如名字取相執著隨起説故。十二觀待能作。謂觀待此故。於彼求欲生。如待飢渇追

求飮食。由此是彼欲生因故。

求＝未（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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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牽引能作。謂懸遠縁。如無明望老死。十四生起能作。謂隣近縁。如無明望行。

十五攝受能作。謂所餘縁。如田水糞等望穀生等。十六引發能作。謂隨順縁。如 正事王令王悦豫。

十七定別能作。謂差別縁。如五趣縁望五趣果。十八同事能作。謂和合縁。如根不壞境界現前。作意正起望所生

識。

十九相違能作。謂障礙縁。如雹望穀。二十不相違能作。謂無障礙縁。如穀無障。

正＝臣（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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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招引能作。謂懸遠縁。如無明望老死。由此異位展轉招當有故。十四生起能作。謂隣近縁。如無明望行。由

此無間生當有故。

十五攝受能作。謂所餘縁。如田水糞等望穀生等。雖自種所生。然増彼力故。十六引發能作。謂隨順縁。如 臣

事王令王悦豫。由隨順引發故。

十七定別能作。謂差別縁。如五趣縁望五趣果。由差別自性招別別果故。十八同事能作。謂和合縁。如根不壞境

界現前。作意正起望所生識。以成自所作必待餘能作故。

十九相違能作。謂障礙縁。如雹望穀。能損彼故。二十不相違能作。謂無障礙。如穀無障與上相違。於此能作因

差別中。唯説識和合等者。且擧綱要爲諸智者依此一方。類思餘故

臣＝正（宋）（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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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伴者。謂諸法共有而生必無缺減。如四大種及所造色隨其所應。

等行者。謂諸法共有等行所縁必無缺減。如心心所。

増益者。謂前際修善不善無記法故。能令後際善等諸法展轉増 勝後後生起。

勝＝益（三）（宮）



雜集論

助伴者。謂諸法共有而生。必無缺減。如四大種及所造色隨其所應。非一切聚定有四大及色等所造。

若於是處有爾所量。此必倶生互不相離

等行者。謂諸法共有等行所縁必無缺減。如心心法前約助伴。

決定建立倶有因中。唯説大種及所造色者。此但略 綱目。以心心法互不相離性。決定故。亦助伴攝。若爾不應

別立相應因諸心＊心法亦共有因所攝故。雖爾然義有異。謂諸法共有等行所縁互不相離。此等行故立相應因。非唯

共有義。如心＊心法

増益者。謂前際修習善不善無記法故。能令後際善等諸法展轉増勝後後生起。前際修習者。謂先所數習現行義。

後際展轉増勝後後生起者。謂由彼長養諸種子故。於未來世即彼種類増勝而生。

如是諸法能爲相似増長因故立同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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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謂隨所數習諸煩惱故。隨所有惑皆得相續増長堅固。乃令相續遠避涅槃。

攝受者。謂不善及善有漏法能攝受自體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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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謂隨所數習諸煩惱故。隨所有惑皆得相續増長堅固。乃令相續遠避涅槃。此遍行因。非唯令相似煩惱増

長。所以者何。若有隨習貪等煩惱。皆令瞋等一切煩惱相續増長堅固。由此深重縛故障解脱得。是故建立遍行因

攝受者。謂不善及善有漏法能攝受自體故。即是異熟因。由此能引攝當來一向不相似。無覆無記自體所攝。異熟

果故即攝受義。建立異熟因。善有漏言爲簡無漏。由違生死故不能感異熟果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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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等無間縁。謂中無間隔。等無間故。同分異分心心所生。等無間故。是等無間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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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五

　　　安慧菩薩糅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訳

　　本事分中三法品第一之五

等無間縁者。謂中無間隔。等無間故。同分異分心 心法生。等無間故。是等無間縁義。

中無間隔等無間者。不必刹那中無間隔。雖隔刹那。但於中間無異心隔。亦名中無間隔。若不爾入無心定心望出

定心。應非等無間縁。然是彼縁。是故於一相續中前心望後心。中間無餘心隔故。是等無間縁。如心望心當知心法

亦爾。

同分異分心心法生等無間者。謂善心＊心法望同分善異分不善無記無間。生心＊心法爲等無間縁。如是不善無記

心＊心法望同分異分無間。生心＊心法亦爾。又欲界心＊心法望欲色無色界及無漏無間。生心＊心法爲等無間縁。

如是色界等心＊心法各各別望色界等及欲界等無間。生心＊心法如其所應盡當知

心法＝心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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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爲一切心無間一切心生耶。爲有各別決定耶。答有。今於此中若廣別説如是心無間如是心生者。便生無量言論。

是故唯應略總建立心生起相。謂諸心生起由十種力。一由串習力。二由樂欲力。三由方便力。四由等至

力。五由引發力。六由因力。七由境界力。八由憶念力。九由作意力。十由相續力

串習力者復有三種。謂下中上品。若於諸定入住出相。未了逹故是下品。雖已了逹未善串習故是中品。既了逹已

復善習故是上品。若有下品串習力者。於諸靜慮諸無色定唯能次第入。若有中品串習力者。亦能超越入。唯能方便

超越一間。若有上品串習力者。隨其所欲或超一切。若順若逆入諸等至

樂欲力者。謂已得第二靜慮者入初靜慮已。若欲以第二靜慮地心出。或欲以欲界善及無覆無記心出。即能現前而

出於定。如是廣説。餘一切地如理當知。

方便力者。謂初修行者唯欲界善心無間色界心生。未至定善心無間初根本靜慮心生。初根本靜慮善心無間第二靜

慮地心生。如是廣説。乃至有頂皆如理知。





雜集論

等至力者。謂已入清淨三摩鉢底。或時還生清淨等至。或時生染。

引發力者。謂從三摩地起乃至現行定地心。與不定刹那心間雜隨轉。乃至由彼相違煩惱現行故。即便退失。此相

違煩惱相應心。復由因等四力方得現行。

因力者。謂先以積習能退障故決定應退。境界力者。謂淨相勢力増上境界現前故。能隨順生貪等煩惱。憶念力者。

謂憶念分別過去境界而生戲論。作意力者。謂由觀察作意思惟種種淨妙相貌





雜集論

相續力者有九種。命終心與自體愛相應。於三界中各令欲色無色界生相續。謂從欲界沒還生欲界者。即以欲界自

體愛相應命終 心結生相續。若生色無色界者。即以色無色界自體愛相應命終心結生相續。如是從色無色

界沒。若即生彼若生餘處。有六種心。如其所應盡當知。又此自體愛唯是倶生。不了所縁境。

有覆無記性攝。而能分別我自體。生差別境界。由此勢力諸異生輩。令無間中有相續。未離欲聖者亦爾。臨命終

時乃至未至不明了想位。其中能起此愛現行。然能了別。以對治力之所攝伏。已離欲聖者。對治力強故。

雖未永斷然此愛不復現行。彼由隨眠勢力令生相續中有。初相續刹那唯無覆無記。以是異熟攝故。從此已後或善

或不善或無記。隨其所應除彼沒心。以中有沒心常是染汚。猶如死有生有相續心刹那。亦唯無覆無記。

若諸菩薩願力受生者。命終等心當知一切一向是善。已説因論生論等無間縁義。



若諸菩薩願力受生者。命終等心當知一切一向是善。已説因論生論等無間縁義。

集論

何等所縁縁。謂有分齊境所縁故。無分齊境所縁故。無異行相境所縁故。有異行相境所縁故。有事境所縁故。無

事境所縁故。事所縁故。分別所縁故。有顛倒所縁故。無顛倒所縁故。有礙所縁故。無礙所縁故。是所縁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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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縁縁者。謂有分齊境所縁故。無分齊境所縁故。無異行相境所縁故。有異行相境所縁故。有事境所縁故。無事

境所縁故。事所縁故。分別所縁故。有顛倒所縁故。無顛倒所縁故。有礙所縁故。無礙所縁故。是所縁縁義。

有分齊境所縁者。謂五識身所縁境界。由五識身各別境界故。無分齊境所縁者。謂意識所縁境界。以意識身縁一

切法爲境界故

無異行相境所縁者。謂不能了別名想衆生意識所縁境界。由彼於境不能作名字故。有異行相境所縁者。謂與此相

違

有事境所縁者。謂除見慢及此相應法。餘所縁境界。無事境所縁者。謂前所除所縁境界。 由彼於我處

起故。

事所縁者。謂除無漏縁不同分界地遍行於事不決了及未來所縁。餘所縁境界。分別所縁者。謂前所除所縁境界。

由彼唯縁自所分別爲境界故。

有顛倒所縁者。謂常等行所縁境界。無顛倒所縁者。謂無常等行所縁境界。有礙所縁者。謂未斷所知障者所縁境

界。無礙所縁者。謂已斷所知障者所縁境界。



界。無礙所縁者。謂已斷所知障者所縁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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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若欲決擇所縁縁義。應以相故差別故安立故遍知故斷故。建立所縁相者。謂若義是似此顯現心＊心法生因。

彼既生已還能執著。顯了内證此義。是所縁相

差別者有二十九種。一非有所縁。謂顛倒心＊心法及縁。過去未來夢影幻等所縁境界二有所縁。謂餘所縁境界。

三無所縁所縁。謂色心不相應行無爲。四有所縁所縁。謂心＊心法。

五正性所縁。謂善法。六邪性所縁。謂染汚法。七非正性非邪性所縁。謂無覆無記法。八如理所縁。謂善心＊心

法。九不如理所縁。謂染汚心＊心法。十非如理非不如理所縁。謂異此心＊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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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同類所縁。謂善等縁善等。自地縁自地。有漏縁有漏。無漏縁無漏。如是等。十二異類所縁。謂善等縁不善

等。餘地縁餘地。有漏無漏縁無漏有漏。如是等十三異性所縁。謂有尋有伺心＊心法所縁。十四一性所縁。謂無尋

無伺心＊心法所縁。十五威勢所縁。謂無想及彼方便心＊心法所縁境界。及空識無邊處所縁境界。此中前二句能除

想故名威勢。所餘性大故 名威勢。

十六略細所縁。謂無所有處所縁境界。十七極細所 縁。謂非想非非想所縁。過此更無極細性故。十八

煩惱所縁。謂即此能有所縁故。如經中説斷滅所縁。十九法所縁。謂聖教名句文身。二十義所縁。謂依此法義。

二十一狹小所縁。謂聲聞乘等。二十二廣大所縁。謂大乘。二十三相所縁。謂止擧捨相。二十四無相所縁。謂涅

槃及第一有。二十五眞實所縁。謂眞如及十六行所縁諸諦。二十六安住所縁。謂滅盡定及定方便心＊心法所縁。二

十七自在所縁。謂解脱等乃至一切種智諸功徳所縁。

二十八須臾所縁。謂無學所縁唯此生故。二十九隨轉所縁。謂佛菩薩所縁境界

名＝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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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者。謂所縁境體非眞實。唯安立故。由四種因知所縁境體非眞實。謂相違識相故。無所縁境。識可得故不由

功用。應無倒故隨三智轉故。

由此道理能取體性亦非眞實。三智者。謂自在智。觀察智無。分別智。爲顯四因。乃説頌曰

　　鬼傍生人天　　各隨其所應

　　等事心異故　　許義非眞實

　　於過去事等　　夢像二影中

　　雖所縁非實　　而境相成就

　　若義義性成　　無無分別智

　　此若無佛果　　證得不應理

　　得自在菩薩　　由願解力故

　　如欲地等成　　得定者亦爾

　　成就簡擇者　　有智得定者

　　思惟一切法　　如義皆顯現

　　無分別智行　　諸義皆不現

　　當知無有義　　由此亦無 識

遍知者。謂如實知相差別安立所縁境界斷者。謂聲聞等及與大乘所得轉依。聲聞乘等所得轉依。雖於蘊界處所縁

得解脱。然於彼不得自在。大乘所得轉依具得 二種已説。所縁縁隨文決擇義

識＝議（宮）

二＝一（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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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増上縁。謂 任持増上故。引發増上故。倶有増上故。境界増上故。産生増上故。 住持増上故。受用果増

上故。世間清淨離欲増上故。出世清淨離欲増上故。是増上縁義

任＝住（明）

住＝任（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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増上縁者。謂任持増上故。引發増上故。倶有増上故。境界増上故。産生増上故。住持増上故。受用果増上故。

世間清淨離欲増上故。出世清淨離欲増上故。是増上縁義

任持増上者。謂風輪等。於水輪等器世間。於有情世間大種。於所造諸根。於諸識如是等。引發増上者。謂一

切有情共業於器世間故。有漏業於異熟果。如是等倶有増上者。謂心於＊心法作意。於心觸。於受。如是等。此後

増上依二十二根建立。

境界増上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由此増上力色等生故。産生増上者。謂男女根。由此増上力得入胎故。住持増

上者。謂命根。由此増上力衆同分得住故。受用果増上者。謂苦樂憂喜捨根。依此能受愛非愛異熟故。

世間清淨離欲増上者。謂信勤念定慧根。由此制伏諸煩惱故。出世清淨離欲増上者。謂所建立。未知欲知根。已

知根。具知根。由此永害諸隨眠故

任＝住（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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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同分彼同分。幾是同分彼同分。爲何義故觀同分彼同分耶。 謂不離識彼相似根於境相續生故。離

識自相似相續生故。

是同分彼同分義。色蘊一分眼等五有色界處一分。是同分彼同分。爲捨執著與識相應不相應我故。觀察同分彼同

分

云何執受。幾是執受。爲何義故觀執受耶。謂受生所依色故。是執受義。色蘊一分五有色界處全及四一分。是執

受。爲捨執著身自在轉我故。觀察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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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同分彼同分。幾是同分彼同分爲何義故。觀同分彼同分耶。謂不離識彼相似根於境相續生故。離識自相似相

續生故。 是同分彼同分義。

初是同分。諸根與識倶識相似。於諸境界相續生故。由根與識相似轉義。説 名同分。第二是彼同分。

諸根離識自類相似。相續生故。由根不與識合。唯自體相似相續生。 根相相似義。

説名彼同分。色蘊一分。眼等五有色界處一分。是同分彼同分。爲捨執著與識相應不相應我故。觀察同分彼同分

云何執受。幾是執受。爲何義故觀執受耶。謂受生所依色故。是執受義。若依此色受得生。是名執受。色蘊一分。

五有色界處全。及四一分。是執受。色蘊一分者。謂根根居處所攝。五有色界處 全者。謂眼等。

四一分者。謂不離根色香味觸。爲捨執著身自在轉我故。觀察執受

［是］－（三）（宮）

根＋（根）（三）（宮）

全＝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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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根。幾是根。爲何義故觀根耶。謂取境増上故。種族不斷増上故。衆同分住増上故。受用淨不淨業果増上故。

世間離欲増上故。出世離欲増上故。是根義。受識蘊全色行蘊一分。十二界六處全法界法處一分。是根爲捨執著増

上我故觀察根

云何苦苦性。幾是苦苦性。爲何義故觀苦苦性耶。謂苦受自相故。隨順苦受法自相故。是苦苦性義。

一切一分是苦苦性。爲捨執著有苦我故。觀察苦苦性



雜集論

云何根幾是根。爲何義故觀根耶。謂取境増上故。種族不斷増上故。衆同分住増上故。受用淨不淨業果増上故。

世間離欲増上故。出世離欲増上故。是根義。

取境増上者。謂眼等六由此増上力。於色等境心＊心法轉故。種族不斷増上者。謂男女根由此増上力。子孫等胤

流轉不絶故。餘如増上縁中説。受識蘊全。色行蘊一分。十二界六處全。法界法處一分是根。色蘊一分者。謂眼耳

鼻舌身男女根。

行蘊一分者。謂命信勤念定慧根。十二界全者。謂六根六識界。六處全者。謂内六處。法界法處一分者。謂命及

樂等信等五根。爲捨執著増上我故。觀察根

云何苦苦性。幾是苦苦性。爲何義故觀苦苦性耶。謂苦受自相故。隨順苦受法自相故。是苦苦性義。苦受自相者。

謂苦受即用苦體爲自相故。名苦苦性。隨順苦受法自 相者。謂 能生此受根境及相應法隨順苦受故。名

苦苦性。

一切一分是苦苦性。爲捨執著有苦我故。觀察苦苦性

相＝根（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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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壞苦性。幾是壞苦性。爲何義故觀壞苦性耶。謂樂受變壞自相故。隨順樂受法變壞自相故。於 彼愛心變壞

故。是壞苦性義。一切一分是壞苦性。爲捨執著有樂我故。觀察壞苦性

云何行苦性。幾是行苦性。爲何義故觀行苦性耶。謂不苦不樂受自相故。隨順不苦不樂受法自相故。彼二麁重所

攝受故。

不離二無常所隨不安隱故。是行苦性義。

除三界二處諸蘊一分。一切是行苦性。爲捨執著有不苦不樂我故。觀察行苦性

彼＝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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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壞苦性。幾是壞苦性。爲何義故觀壞苦性耶。謂樂受變壞自相故。隨順樂受法變壞自相故。於彼愛心變壞故。

是壞苦性義。此中樂受及隨順樂受法。於變壞位能生憂惱故。此變壞是壞苦性。又由愛故令心變壞。亦是壞苦。如

經中説。入變壞心一切一分。是壞苦性。爲捨執著有樂我故。觀察壞苦性

云何行苦性。幾是行苦性。爲何義故觀行苦性耶。謂不苦不樂受自相故。隨順不苦不樂受法自相故。彼二麁重所

攝受故。

不離二無常所隨不安隱故。是行苦性義。不苦不樂受者。謂阿頼耶識相應受。隨順不苦不樂受法者。謂順此受。

諸行。彼二麁重所攝受者。謂苦壞二苦麁重所隨故。不離二無常所隨不安隱者。謂不解脱二苦故。或於一時墮在苦

位。或於一時墮在樂位。非一切時唯不苦不樂位。是故無常所隨不安隱義。是行苦性。

除三界二處諸蘊 一分。一切是行苦性。三界者。謂意界法界意識界。二處者。謂意處法處。一分者。謂除無漏

相。爲捨執著有不苦不樂我故。觀察行苦性

［一分］－（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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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有異熟。幾是有異熟。爲何義故觀有異熟耶。謂不善及善有漏。是有異熟。

十界四處諸蘊一分。是有異熟。

爲捨執著能捨能續諸蘊我故。觀察有異熟。又異熟者。唯阿頼耶識及相應法。餘但異熟生非異熟

云何食。幾是食。爲何義故觀食耶。謂變壞故。有變壞者境界故。有境界者希望故。有希望者取故。有取者是食

義。

三蘊十一界五處一分是食爲捨執著由食住我故。觀察食。又此 食差別建立略有。

四種一不淨依止住食。二淨不浄依止住食。三清淨依止住食。四示現住食

（四）＋食（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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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有異熟。幾是有異熟。爲何義故觀有異熟耶。謂不善及善有漏。是有異熟。由不善及有漏善法。能有當來阿

頼耶識及相應異熟。由彼異熟故此二種名有異熟。

十界四處諸蘊一分。是有異熟。十界者。謂七識色聲法 界。四處者。謂色聲意法處。一分者。謂除無

記無漏。

爲捨執著能捨能續諸蘊我故。觀察有異熟。又異熟者。唯阿頼耶識及相應法。餘但異熟生非異熟餘者謂眼耳等及

苦樂等。是阿頼耶識餘。此唯得名異熟生。從異熟生故。

云何食。幾是食。爲何義故觀食耶。謂變壞故有變壞者。境界故有境界者。 望故有 望者。取故有取者。是食

義。初是段食。由變壞時長養根大故。二是觸食。由依可愛境觸攝益所依故。三是意思食。

由繋意 望可愛事力攝益所依故。四是識食。由阿頼耶識執持力身得住故。所以者何。若離此識所依止身便爛壞

故。

三蘊十一界五處一分是食。爲捨執著由食住我故。觀察食。又此四食差別建立略有

四種。一不淨依止住食。謂欲界異生由具縛故。二淨不淨依止住食。謂有學及色無色界異生有餘縛故。三清淨依

止住食。謂阿羅漢等解脱一切縛故。四示現住食。謂諸佛及已證大威徳菩薩。由唯示現食力住故





雜集論

云何有上。幾是有上。爲何義故觀有上耶。謂一切有爲故。無爲一分故。是有上義。除法界法處一分。一切是有

上。以一切法中涅槃及清淨眞如 是最勝相故。爲捨執著下劣事我故。觀察有上

云何無上。幾是無上。爲何義故觀無上耶。謂無爲一分故。是無上義。法界法處一分。如前所説是無上。爲捨執

著最勝事我故。觀察無上。

由此所説差別道理。餘無量門可類觀察。 復次蘊界處差別略有三種。謂遍計所執相差別。

所分別相差別。法性相差別。遍計所執相差別者。謂於蘊界處中遍計所執。我有情命者生者養者數取趣者意生者

摩納婆等。於蘊等中實無我等自性。但是遍計所執相故。所分別相差別者。謂即蘊界處法。由於此處我有情等虚妄

分別轉故。

法性相差別者。謂即於蘊界處中我等無性無我有性。由離有無相眞如用蘊等中我等無性無我有性爲相故。當知此

中依三自性及多分依數取趣無我理説三種相

［是］－（三）（宮）



集論

云何有上。幾是有上。爲何義故觀有上耶。謂一切有爲故。無爲一分故。是有上義。除法界法處一分。一切是有

上。爲捨執著下劣事我故。觀察有上

云何無上。幾是無上。爲何義故觀無上耶。謂無爲一分故。是無上義。法界法處一分。是無上。爲捨執著最勝事

我故。觀察無上

由此所説差別道理。餘無量門可類觀察。復次蘊界處差別略有三種。謂遍計所執相差別。所分別相差別。法性相

差別。

何等遍計所執相差別。謂於蘊界處中。遍計所執我。有情命者生者養者數取趣者意生者摩納婆等。何等所分別相

差別。謂即蘊界處法。

何等法性相差別。謂即於蘊界處中我等無性無我。有性







雜集論

復有四種差別。謂相差別。分別差別。依止差別。相續差別。相差別者。謂蘊界處一一自相差別如色受等。

分別差別者。謂即於蘊界處中。實有假有。世俗有勝義有。有色無色。有見無見。如是等無量差別。分別如前説。

依止差別者。謂乃至有情依止差別有爾所。當知蘊界處亦爾。由依各別内身蘊等諸法種種異故。相續差別者。謂

一一刹那蘊界處轉。於一身中蘊等諸法一一刹那性變異故

問於相差別善巧爲何所了知耶。答了知我執過患。問於分別差別善巧爲何所了知耶。答了知聚想過患。問於依止

差別善巧爲何所了知耶。答了知不作而得雖作而失想過患。問於相續差別。善巧爲何所了知耶。答了知安住想過患

又蘊界處有六種差別。謂外門差別。内門差別。長時差別。分限差別。暫時差別。顯示差別。

外門差別者。謂多分欲界差別。多分言爲 簡等流法。爲因聞思所生慧。内門差別者。謂一切定地。

長時差別者。謂諸異生。分限差別者。謂諸有學及除最後刹那蘊界處。所餘無學。

暫時差別者。謂諸無學最後刹那蘊界處。顯示差別者。謂諸佛及已得究竟菩薩摩訶薩。所示現諸蘊界處

簡＝間（元）



集論

復有四種差別。謂相差別。分別差別。依止差別。相續差別。 何等相差別。 謂蘊界處一一自相差別。

何等分別差別。謂即於蘊界處中。實有假有。世俗有勝義有。有色無色。有見無見。如是等無量差別分別如前説。

何等依止差別。謂乃至有情依止差別有爾所。當知蘊界處亦爾。何等相續差別。謂一一刹那蘊界處轉。

於相差別善巧爲何所了知。謂了知我執過患。於分別差別善巧爲何所了知。謂了知聚想過患。於依止差別善巧爲

何所了知。謂了知不作而得。雖作而失想過患。於相續差別善巧爲何所了知。謂了知安住想過患」

又蘊界處有六種差別。謂外門差別。内門差別。長時差別。分限差別。暫時差別。顯示差別。

何等外門差別。謂多分欲界差別。何等内門差別。謂一切定地。何等長時差別。謂諸異生。何等分限差別。謂諸

有學。及除最後刹那蘊界處。所餘無學。

何等暫時差別。謂諸無學最後刹那蘊界處。何等顯示差別。謂諸佛及已得究竟菩薩摩訶薩所示現諸蘊界處

何＝阿（宮）





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本事分中攝品第二云何攝。略説攝有十一種。謂相攝界攝種類攝分位攝伴攝方攝時攝一分攝

具分攝更互攝勝義攝

何等相攝。謂蘊界處一一自相。即體自攝何等界攝。謂蘊界處所有種子阿頼耶識能攝彼界

何等種類攝。謂蘊界處其相雖異。蘊義界義處義等故展轉相攝

何等分位攝。謂樂位蘊界處即自相攝。苦位不苦不樂位亦爾。分位等故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明）＊



雜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本事分中攝品第二

復次若略説攝有十一種。謂相攝界攝種類攝分位攝。伴攝方攝時攝一分攝具分攝更互攝勝義攝

相攝者。謂蘊界處一一自相即體自攝。如色蘊攝色蘊。廣説乃至法處攝法處。界攝者。謂蘊界處所有種子阿頼耶

識能攝彼界。由彼種子此中有故。

種類攝者。謂蘊界處其相雖異。蘊義界義處義等故展轉相攝。蘊義等者。謂色受等皆有聚義。雖相各異一切相攝

更互相望同一類故。界義等者。謂眼耳等皆有能持受用義故一切相攝。處義等者。謂眼耳等皆生長門義相應故一切

相攝

分位攝者。謂樂位蘊界處即自相攝。苦位不苦不樂位亦爾。分位等故。如色受等雖同蘊類。然苦樂等分位差別。

樂位還攝樂位非苦等位。如是苦位不苦不樂位還自相攝。如蘊界處亦爾

［大乘・・・論］九字－（明）＊



集論

何等伴攝。謂色蘊與餘蘊互爲伴故。即攝助伴餘蘊界處亦爾

何等方攝。謂依東方諸蘊界處還自相攝。餘方蘊界處亦爾

何等時攝。謂過去世諸蘊界處還自相攝。未來現在諸蘊界處亦爾

何等一分攝。謂所有法蘊界處所攝但攝一分非餘。應知一分攝

何等具分攝。謂所有法蘊界處所攝。能攝全分。應知具分攝



雜集論

伴攝者。謂色蘊與餘蘊互爲伴故。即攝助伴。餘蘊界處亦爾。如色蘊與餘受等互爲助伴能攝五蘊。如是受等一一

助伴各攝五蘊。如蘊界處亦爾。互爲伴故。一一皆攝一切界處。

方攝者。謂依東方諸蘊界處還自相攝餘方。 蘊界處亦爾

時攝者。 謂過去世諸蘊界處還自相攝。未來現在諸蘊界處亦爾

一分攝者。謂所有法蘊界處所攝。但攝一分非餘。

如戒蘊但攝色蘊等一分。定慧蘊等但攝行蘊一分。欲恚害界但攝法界一分。空無邊處等但攝意法處一分。如是

等

具分攝者。謂所有法蘊界處所攝。能攝全分。如苦蘊攝五取蘊。欲界攝十八界。無想有情處攝十處除香味。由此

謂＝請（元）

［等］－（宮）

道理於餘經中諸蘊界處所攝。一切法能攝全分



道理於餘經中諸蘊界處所攝。一切法能攝全分



雜集論

更互攝者。色蘊攝幾界幾處。十全一少分。受蘊攝幾界幾處。一少分。如受蘊想行蘊亦爾。識蘊攝幾界幾處。

七界一處。眼界攝幾蘊幾處。色蘊少分一處全。如眼界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界亦爾。意界攝幾蘊幾處。一蘊一處。

法界攝幾蘊幾處。三蘊全色蘊少分一處全。

眼識界攝幾蘊幾處。識蘊意處少分。如眼識耳鼻舌身意識界亦爾。眼處攝幾蘊幾界。色蘊少分一界全。如眼處耳

鼻舌身色聲香味觸處亦爾。意處攝幾蘊幾界。

一蘊七界。法處攝幾蘊幾界。三蘊全一少分一界全。如是諸餘法以蘊界處名説。及餘非蘊界處名説。

如實有假有世俗有勝義有所知所識所逹有色無色有見無見。如是等如前所顯。隨其所應。與蘊界處更互相攝盡當

知。隨其所應者。如蘊一一攝諸界處。界一一攝諸蘊處。處一一攝諸蘊界。如是廣説當思了知。



集論

何等更互攝。謂色蘊攝幾界幾處。十全一少分。受蘊攝幾界幾處。一少分。如受蘊想行蘊亦爾。識蘊攝幾界幾處。

七界一處。眼界攝幾蘊幾處。色蘊少分一處全。如眼界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界亦爾。意界攝幾蘊幾處。一蘊一處。

法界攝幾蘊幾處。三蘊全色蘊少分一處全。

眼識界攝幾蘊幾處。識蘊意處少分。如眼識耳鼻舌身意識界亦爾。眼處攝幾蘊幾界。色蘊少分一界全。如眼處耳

鼻舌身色聲香味觸處亦爾意處攝幾蘊幾界。

一蘊七界。法處攝幾蘊幾界。三蘊全一少分一界全。如是諸餘法以蘊界處名説。及餘非蘊界處名説。如實有假有

世俗有勝義有。所知所識所逹。

有色無色有見無見。如是等如前所顯。隨其所應與蘊界處更互相攝。盡當知





集論

何等勝義攝。謂蘊界處眞如所攝。

於攝善巧得何勝利。得於所縁略集勝利。隨彼彼境略聚其心。如是 如是善根増勝

［如是］－（元）（明）



雜集論

勝義攝者。謂蘊界處眞如所攝

如是攝相。隨諸 世間共所成立。相攝道理復 有六種。一依處攝。如世間説。贍部洲攝於人。阿練若

攝於鹿。當知此中眼等諸根攝眼等識亦爾。二 任持攝。如世間説。繩等攝薪束等。

當知此中身根攝眼等根亦爾。三同事攝。如世間説。衆人同事共相保信更互相攝。當知此中同一縁轉。諸相應法

更互相攝亦爾。四攝受攝。如世間説。主能攝録自僕使等。當知此中阿頼耶識攝受自身亦爾。五不流散攝。如世間

説。瓶攝持水。當知此中。

諸三摩地攝餘心＊心法亦爾。六略集攝。如世間説。海攝衆流。當知此中色受蘊等攝眼耳等亦爾。如前所説十一

種攝。皆依此中略集攝説

問於攝善巧得何勝利。答得於所縁略集勝利隨彼彼境略聚其心。如是如是善根増勝」

世間＝世界（三）（宮）

任＝住（三）（宮）



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本事分中相應品第三 云何相應。略説相應有六種。謂不相離相應。和合相應。聚

集相應。倶有相應。作事相應。同行相應

何等不相離相應。謂一切有方分色與極微處互不相離

何等和合相應。謂極微已上。一切有方分色更互和合

何等聚集相應。謂方分聚色展轉集曾

何等倶有相應。謂一身中諸蘊界處。倶時流轉同生住滅

何等作事相應。謂於一所作事展轉相攝。如二 芻隨一所作事更互相應



雜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本事分中相應品第三

復次略説相應有六種。謂不相離相應。和合相應。聚集相應。倶有相應。作事相應。同行相應。

不相離相應者。謂一切有方分色與極微處互不相離。由諸色等極微所攝同一處所不相離故。

和合相應者。謂極微已上一切有方分色更互和合。如濁水 中地水極微更互和合。

聚集相應者。謂方分聚色展轉集會。如二 團相撃成聚

倶有相應者。謂一身中諸蘊界處。倶時流轉同生住滅。

作事相應者。謂於一所作事展轉相 攝。如二 芻隨一所作更互相應

中＋（－）（三）（宮）

攝＝應（明）（宮）

●芻＝比丘（宮）





雜集論

同行相應者。謂心＊心法於一所縁展轉同行。 此同行相應復有多義。謂他性相應非己性。如心不與餘

心相應。受不與餘受相應。如是等。

又不相違相應非相違。如貪瞋不相應。善不善不相應。如是等。又同時相應非異時。如現在去來不相應。又同分

界地相應非異分界地。如欲界色無色界不相應。初靜慮第二靜慮不相應。如是等。

又有一切遍行同行相應。謂受想思觸作意及識。由此六法於一切位決定相應。隨無一法餘亦無故。又有染汚遍行

同行相應。謂於染汚意四種煩惱。由此四法於一切時恒相應故。

又有非一切時同行相應。謂依止心或時起信等善法。或時起貪等煩惱隨煩惱法。又有分位同行相應。謂與樂受諸

相應法。與苦受不苦不樂受諸相應法。又有無間同行相應。謂在有心位又有有間同行相應。謂無心定所間。

又有外門同行相應。謂多分欲界繋心＊心法。又有内門同行相應。謂諸定地所有心＊心法。又有曾習同行相應。

謂諸異生所有心＊心法。及有學無學者一分心＊心法。一分言謂攝一向世間善不善無記法。如其所應。



集論

何等同行相應。謂心心所於一所縁展轉同行。此同行相應復有多義。謂他性相應非己性。

不相違相應非相違。同時相應非異時。同分界他相應非異分界地。

復有一切遍行同行相應。謂受想思觸作意識。復有染汚遍行同行相應。謂於染汚意四種煩惱。

復有非一切時同行相應謂依止心。或時起信等善法。或時起貪等煩惱隨煩惱法。復有分位同行相應。謂與樂受諸

相應法。與苦受不苦不樂受諸相應法。復有無間同行相應。謂在有心位。復有有間同行相應謂無心定所間。

復有外門同行相應。謂多分欲界繋心心所。復有内門同行相應。謂諸定地所有心心所。復有會習同行相應。謂諸

異生所有心心所。及有學者一分心心所。





集論

復有未會習 同行相應。謂出世間諸心心所。及初後時出世後所得諸心心所。

於相應善巧得何勝利。 能善了悟唯依止心。有受想等染淨諸法相應不相應義。由此了悟。即能捨離計

我能受能想能思能念染淨執著。又能善巧速入無我

［同］－（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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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未曾習同行相應。謂出世間諸心＊心法。及初後時出世後所得諸心＊心法。初後時言爲顯非先種類初念已去

及第二念等已去出世心＊心法是未曾習性

問於相應善巧得何勝利。答能善了悟。唯依止心。有受想等染淨諸法相應不相應義。由此了悟。即能捨離計我能

受能想能思能念染淨執著。又能善巧速入無我





雜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本事分中成就品第四

復次成就相如前已説謂於善不善無記法。若増若減假立獲得成就。此差別有三種。謂種子成就。自在成就。現行

成就

種子成就者。謂若生欲界。欲色無色界繋煩惱隨煩惱由種子成就故成就。及生得善生欲界。三界煩惱隨煩惱成就

者依未離欲異生説。

若已離欲。或生上地隨所離欲地。即此地煩惱隨煩惱亦成就。亦不成就。未永害隨眠故。對治道所損故。如其次

第。及生得善者。隨所生地即此地成就。

若生色界欲界繋煩惱隨煩惱由種子成就故成就。亦名不成就。色無色界繋煩惱隨煩惱。由種子成就故成就。及生

得善。

若生無色界。欲色界繋煩惱隨煩惱由種子成就故成就。亦名不成就。無色界繋煩惱隨煩惱。由種子成就故成就。

及生得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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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阿毘逹磨集論本事分中成就品第四云何成就。謂成就相如前 所説。此差別有三種。謂種子成就。自在成

就。現行成就

何等種子成就。謂若生欲界。 欲色無色界繋煩惱隨煩惱。由種子成就故成就。及生得善。

若生色界。欲界繋煩惱隨煩惱。由種子成就故成就。亦名不成就。色無色界繋煩惱隨煩惱。由種子成就故成就。

及生得善。

若生無色界。 欲色界繋煩惱隨煩惱。由種子成就故成就。亦名不成就。無色界繋煩惱隨煩惱。由種子成就故成

就。及生得善。

所＝已（三）（宮）

［欲］－（三）（宮）

欲＋（界）（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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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得三界對治道。隨如是如是品類對治已生。如此如此品類由種 子成就得不成就。隨如是如是品類對治未生。

如此如此品類由種子成就故成就

何等自在成就。謂諸加行善法。若世出世靜慮解脱。三摩地三摩鉢底等。功徳及一分無記法。由自在成就故成就

子＝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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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得三界對治道。隨如是如是品類對治已生。如此如此品類種子成就。得不成就。隨如是如是品類對治未生。

如此如此品類由種子成就故成就。

已得三界對治道者。謂已得出世聖道。隨如是如是品類對治已生者。謂修道所斷。上品等煩惱對治已生。如此如

此種類種子成就得不成就者。謂已永害隨眠故

自在成就者。謂諸方便善法。若世出世靜慮解脱三摩地三摩鉢底等功徳。及一分無記法。由自在成就故

成就方便善法者。謂聞所生慧等。雖先有種子。若離今生數習増長。終 不能起現前故。一分無記法者。

謂工巧處變化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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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現行成就。謂諸蘊界處法。隨所現前若善若不善若無記。彼由現行成就故成就。若已斷善者。所有善法由種

子成就故成就。亦名不成就。若非涅槃法。一闡底迦。究竟成就雜染諸法。

由闕解脱因亦名阿顛底迦。以彼解脱得因必竟不成就故

於成就善巧得何勝利。能善了知諸法増減。知増減故於世興衰離決定想。 乃至能斷若愛若恚



雜集論

現行成就者。謂諸蘊界處法。隨所現前若善若不善若無記。彼由現行成就故成就若已斷善根者所有善法。由種子

成就故成就。亦名不成就。若非涅槃法。一闡底迦究竟成就雜染諸法。

由闕解脱因。亦名阿顛底迦。以彼解脱得因畢竟不成就故問何等名爲解脱得因答若於眞如先以集起煩惱麁重。若

遇隨順得對治縁。便能永害此堪任性。名解脱得因。若與此相違名無解脱因

問於成就善巧得何勝利。答能善了知諸法増減。知増減故。於世興衰離決定想。乃至能斷若愛若恚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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